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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1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

划>的通知》（建标[2011]17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外标准和国外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材料、构

配件；5荷载；6设计；7结构实验与分析；8构造；9搭设与拆除；10质量控制；

11安全管理。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负责日常管理，由中国建筑业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业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8号九龙商务中心 A座七层，邮政编码：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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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统一建筑施工脚手架设计、施工、使用及管理，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

用、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施工用脚手架的设计、施工、使用及管

理。 

1.0.3  建筑施工脚手架的设计、施工、使用及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脚手架  scaffold 

由杆件或结构单元、配件通过可靠连接而组成，能承受相应荷载，具有安全

防护功能，为建筑施工提供作业条件的结构架体，包括作业脚手架和支撑脚手架。 

2.1.2  作业脚手架  operation scaffold 

    由杆件或结构单元、配件通过可靠连接而组成，支承于地面、建筑物上或附

着于工程结构上，为建筑施工提供作业平台和安全防护的脚手架；包括以各类不

同杆件（构件）和节点形式构成的落地作业脚手架、悬挑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

手架等。简称作业架。 

2.1.3  支撑脚手架  shoring scaffold 

由杆件或结构单元、配件通过可靠连接而组成，支承于地面或结构上，可承

受各种荷载，具有安全保护功能，为建筑施工提供支撑和作业平台的脚手架；包

括以各类不同杆件（构件）和节点形式构成的结构安装支撑脚手架、混凝土施工

用模板支撑脚手架等。简称支撑架。 

2.1.4  封闭式作业脚手架  closed operation scaffold 

    采用密目安全网或钢丝网等材料将外侧立面全部遮挡封闭的作业脚手架。 

2.1.5  敞开式支撑脚手架  open operation scaffold 

架体外侧立面无遮挡封闭的支撑脚手架。 

2.1.6  综合安全系数  compositive safety factor 

脚手架结构或主要构配件总的安全系数，为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极限承载力

与其设计承载力的比值。 

2.1.7  几何参数标准值  normal values of geometrical parameters 

设计确定的几何参数公称值，或根据实测结果经统计概率分布确定的几何参

数的平均值。 

2.1.8  架体构造  scaffold detailing 

由架体杆件、结构单元、配件组成的脚手架结构形式、连接方式及其相互关

系。 

2.1.9  脚手架结构试验  scaffold structure test 

通过施加荷载的检验方法评定脚手架结构或主要构配件力学性能的试验。 



 

2.1.10  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  scaffold model test 

采用与实际使用脚手架典型结构单元尺寸大小及构造相同的原型样本所进

行的脚手架结构性能试验。 

2.1.11  脚手架单元结构试验  scaffold unit structure test 

采用与工程所用的脚手架相同的材料、构配件按特定构造要求搭设的试验架

体所进行的脚手架结构试验。 

2.2  符号 
2.2.1  荷载、荷载效应 

 kF ——永久荷载、可变荷载的荷载标准值； 

JdF ——作用于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的荷载设计值； 

WkF ——风荷载作用在作业层围挡（含模板）计算单元上产生的水平力标准

值； 

    JkG ——支撑脚手架计算单元上集中堆放的物料自重标准值； 

    k1g ——均匀分布的架体面荷载自重标准值；  

     k2g ——均匀分布的架体上部的模板等物料面荷载自重标准值； 

dM ——脚手架受弯杆件弯矩设计值； 

kGM ——受弯杆件由永久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OM ——脚手架的倾覆力矩设计值； 

OkM ——支撑脚手架计算单元在风荷载作用下的倾覆力矩标准值； 

∑ QkM ——脚手架受弯杆件由可变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总和； 

rM ——脚手架的抗倾覆力矩设计值； 

WdM ——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WkM ——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adN ——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的荷载设计值； 

cdN ——永久荷载、可变荷载的荷载设计值； 

dN ——脚手架立杆轴向力设计值； 

kGN ——脚手架立杆由永久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 

∑ Gk1N ——立杆由结构件及附件自重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总和； 

∑ Gk2N ——立杆由 Gk1N 以外的其他永久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总和； 

LdN ——连墙件杆件由风荷载及其他作用对产生的轴向力设计值； 



 

0N ——由于连墙件约束作业脚手架的平面外变形所产生的轴向力设计值； 

∑ Qk1N ——立杆由施工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总和； 

∑ 2QkN ——立杆由其他可变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总和； 

RJdN ——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设计值； 

RLdN ——连墙件与作业脚手架、连墙件与建筑结构连接的抗拉（压）承载力

设计值； 

WfkN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最大附加轴力标准值； 

WLdN ——连墙件杆件由风荷载产生的轴向力设计值； 

P——脚手架立杆基础底面的平均压力设计值； 

kP ——脚手架立杆基础底面的平均压力标准值； 

Wkq ——风线荷载标准值； 

dR ——脚手架结构、构配件的抗力设计值； 

uR ——脚手架结构、构配件力学性能试验所得承载力极限值； 

fkw ——支撑脚手架风荷载标准值； 

mkw ——竖向封闭栏杆（模板）的风荷载标准值； 

kw ——风荷载标准值； 

0w ——基本风压值； 

σ ——连墙件杆件应力值； 

maxv ——永久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的最大变形值。 

2.2.2  材料、构件物理性能和抗力 

af ——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cu.if ——试件的强度实测值； 

cu.minf ——试件的最小强度值； 

df ——材料、杆件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kf ——材料、构配件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标准值； 

mcuf ——试件的强度平均值； 

fcuS ——试件强度标准差； 

[ ]v ——脚手架结构或构件的变形规定限值。 

2.2.3  几何参数 

A——脚手架立杆、连墙件杆件毛截面面积； 



 

cA ——连墙件杆件净截面面积； 

dA ——立杆底座底面积； 

nA ——脚手架迎风面挡风面积； 

wA ——脚手架迎风面面积； 

B——支撑脚手架横向宽度； 

jb——支撑脚手架计算单元上集中堆放的物料至倾覆原点的水平距离； 

D——钢管直径； 

H——支撑脚手架高度； 

1H ——连墙件竖向间距； 

mH ——作业层竖向封闭栏杆（模板）高度； 

h——步距或门架高度； 

1L ——连墙件水平间距； 

al ——立杆（门架）纵向间距； 

n——计算单元跨数或试件组数； 

S——钢管壁厚； 

W——受弯杆件、立杆截面模量； 

λ——立杆长细比。 

2.2.4  计算系数 

SK ——钢丝绳安全系数； 

Φ——脚手架档风系数； 

ϕ——立杆、连墙杆件的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β——脚手架结构、构配件综合安全系数； 

Gγ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mγ ——材料抗力分项系数； 
’
mγ ——材料强度附加系数； 

nγ ——荷载分项系数；  

0γ ——结构重要性系数； 

Qγ ——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uγ ——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加权平均值； 

Sµ ——风荷载体型系数； 



 

stwµ ——多榀桁架整体风荷载体型系数； 

zµ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Cψ ——施工荷载、其他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 

Wψ ——风荷载组合值系数； 

1ξ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折减系数； 

2ξ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折减系数。 



 

3  基本规定 
3.1  基本要求 

3.1.1  在脚手架搭设和拆除作业前，应根据工程特点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应经

审批后组织实施。 

3.1.2  脚手架的构造设计应能保证脚手架结构体系的稳定。 

3.1.3  脚手架的设计、搭设、使用和维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能承受设计荷载； 

2 结构应稳固，不得发生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 

3 应满足使用要求，具有安全防护功能； 

4 在使用中，脚手架结构性能不得发生明显改变； 

5 当遇意外作用和偶然超载时，不得发生整体破坏； 

6 脚手架所依附、承受的工程结构不应受到损害。 

 3.1.4  脚手架应构造合理、连接牢固、搭设与拆除方便、使用安全可靠。 

3.2  安全等级和安全系数 
3.2.1  脚手架结构设计应根据脚手架种类、搭设高度和荷载采用不同的安全等

级。脚手架安全等级的划分应符合表 3.2.1的规定。 

表 3.2.1  脚手架的安全等级 

落地作业脚手架 悬挑脚手架 
满堂支撑脚手架

（作业） 
支撑脚手架 

搭设 
高度 
(m) 

荷载标

准值 
(kN） 

搭设 
高度 
(m) 

荷载标

准值 
(kN) 

搭设 
高度 
(m) 

荷载标

准值 
(kN) 

搭设 
高度 
(m) 

荷载标准值 
(kN) 

安全 
等级 

≤40 — ≤20 — ≤16 — ≤8 
≤15kN/㎡ 

或≤20kN/m 
或≤7kN/点 

Ⅱ 

＞40 — ＞20 — ＞16 — ＞8 
＞15kN/㎡ 

或＞20kN/m 

或＞7kN/点 
Ⅰ 

注：1 支撑脚手架的搭设高度、荷载中任一项不满足安全等级为 II级的条件时， 

其安全等级应划为 I级； 

2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等级均为 I级； 

3 竹、木脚手架搭设高度在其现行行业规范限值内，其安全等级均为 II级。 



 

3.2.2  在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抗力设计值确定时，综合安全系数指标应满足下列

要求： 

        
'

0 mmu γγγγβ ⋅⋅⋅=
               （3.2.2-1） 

强度：                               β≥1.5           （3.2.2-2） 

稳定： 

作业脚手架：                      β≥2.0            （3.2.2-3） 

支撑脚手架、新研制的脚手架：       β≥2.2            （3.2.2-4） 

式中： β——脚手架结构、构配件综合安全系数； 

0γ
——结构重要性系数，应根据本标准表 3.2.3的规定取值； 

uγ
——荷载分项系数加权平均值，取为 1.254（由可变荷载起控制作用的

荷载基本组合）、1.363（由永久荷载起控制使用的荷载基本组合）； 

mγ
——材料抗力分项系数；对于钢管脚手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冷弯薄

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的规定取 1.165。 
'
mγ
——材料强度附加系数；承载力取 1.05；作业脚手架稳定承载力取

1.40，支撑脚手架稳定承载力及新研制的脚手架稳定承载力取

1.50。 

3.2.3  脚手架结构重要性系数 oγ
，应按表 3.2.3的规定取值。 

表 3.2.3    脚手架结构重要性系数 oγ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安全等级 
结构重要性系

数 
Ⅰ Ⅱ 

oγ
 

1.1 1.0 

3.2.4  脚手架所使用的钢丝绳承载力应具有足够的安全储备，钢丝绳安全系数

Ks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要结构用的钢丝绳取 sK ≥9； 

2 一般结构用的钢丝绳取 sK =6.0； 

3 用于手动起重设备的钢丝绳取 sK =4.5；用于机动起重设备的钢丝绳取 sK

≥6.0； 

4 用作吊索，无弯曲时的钢丝绳取 sK ≥6.0；有弯曲时的钢丝绳取 sK ≥8.0； 

5 缆风绳用的钢丝绳取 sK =3.5； 



 

4 材料、构配件 
 

4.0.1  脚手架所用钢管宜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直缝电焊钢管》GB/T13793或《低

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3091 中规定的普通钢管，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0中 Q235级钢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

中 Q345级钢的规定。钢管外径、壁厚、外形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0.1的规定。 

表 4.0.1  钢管外径、壁厚、外形允许偏差 
外形偏差              

偏差项目 
钢管直径（mm） 

外径 
（mm） 

壁厚 弯曲度 
（mm/m） 

椭圆度 
（mm） 

管端截面 

≤20 ±0.3 0.23 
21～30 
31～40 

1.5 

41～50 
±0.5 0.38 

51～70 ±1.0% 

±10%·S 

2 
7.5/1000·D 

与轴线垂

直、无毛刺 

  注：S为钢管壁厚；D为钢管直径。 

4.0.2  脚手架所使用的型钢、钢板、圆钢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其材

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0 中 Q235B 级钢或《低合金高强

度结构钢》GB/T1591中 Q345级钢的规定。 

4.0.3  铸铁或铸钢制作的构配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可锻铸铁件》

GB/T9440中 KTH-330-08或《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GB/T11352中 ZG270-500

的规定。 

4.0.4  木脚手架主要受力杆件应选用剥皮杉木或落叶松木，其材质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立杆、斜撑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 中承重

结构原木 IIIa级的规定； 

2 水平杆及连墙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 中承

重结构原木 IIa级的规定。 

4.0.5  竹脚手架主要受力杆件应选用生长期为 3 年~4 年的毛竹，竹杆应挺直、

坚韧，不得使用枯脆、腐烂、虫蛀及裂纹连通两节以上的竹杆。 

4.0.6  脚手板应满足强度、耐久性和重复使用要求，钢脚手板材质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0中 Q235级钢的规定；冲压钢板脚手板的钢板厚



 

度不宜小于 1.5mm，板面冲孔内切圆直径应小于 25mm。 

4.0.7  底座和托座应经设计计算后加工制作，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

结构钢》GB/T700 中 Q235 级钢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 中 Q345

级钢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底座的钢板厚度不得小于 6mm，托座 U型钢板厚度不得小于 5mm，钢板

与螺杆应采用环焊，焊缝高度不应小于钢板厚度，并宜设置加劲板； 

2 可调底座和可调托座螺杆插入脚手架立杆钢管的配合公差应小于 2.5mm； 

3 可调底座和可调托座螺杆与可调螺母啮合的承载力应高于可调底座和可

调托座的承载力，应通过计算确定螺杆与调节螺母啮合的齿数，螺母厚度不得小

于 30mm。 

4.0.8  材料、构配件几何参数的标准值，应采用设计规定的公称值；工厂化生产

的构配件几何参数实测平均值应符合设计公称值。 

4.0.9  钢筋吊环或预埋锚固螺栓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50010的规定。 

4.0.10  脚手架所用钢丝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用途钢丝绳》GB/T20118、

《重要用途钢丝绳》GB8918、《钢丝绳用普通套环》GB/T5974.1和《钢丝绳夹》

GB/T5976的规定。 

4.0.11  金属类脚手架的结构连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手工焊接所采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T5117或《热强钢焊条》GB/T5118的规定，选择的焊条型号应与所焊接金属

物理性能相适应。 

2 自动焊接或半自动焊接所采用的焊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熔化焊用钢

丝》GB/T14957、《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丝》GB/T8110、《碳钢药

芯焊丝》GB/T10045、《低合金钢药芯焊丝》GB/T17493 的要求，选择的焊丝和

焊剂应与被焊金属物理性能相适应。 

3 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C 级》GB/T5780 的规定，

其机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栓、螺钉和螺柱》GB/T3098.1

的规定。 

4.0.12  脚手架挂扣式连接、承插式连接的连接件应有防止退出或防止脱落的措

施。 



 

4.0.13  周转使用的脚手架杆件、构配件应制定维修检验标准，每使用一个安装

拆除周期后，应及时检查、分类、维护、保养，对不合格品应及时报废。 

4.0.14  脚手架构配件应具有良好的互换性，且可重复使用。构配件出厂质量应

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杆件、构配件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不得使用带有裂纹、折痕、表面明显凹陷、严重锈蚀的钢管； 

2 铸件表面应光滑，不得有砂眼、气孔、裂纹、浇冒口残余等缺陷，表面粘

砂应清除干净； 

3 冲压件不得有毛刺、裂纹、明显变形、氧化皮等缺陷； 

4 焊接件的焊缝应饱满，焊渣应清除干净，不得有未焊透、夹渣、咬肉、裂

纹等缺陷。 

4.0.15  工厂化制作的构配件应有生产厂的标志。 



 

5 荷载 
5.1  荷载的分类及标准值 

5.1.1  作用于脚手架的荷载应分为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 

5.1.2  脚手架的永久荷载应包含下列内容： 

1 脚手架结构件自重； 

2 脚手板、安全网、栏杆等附件的自重； 

3 支撑脚手架之上的支承体系自重； 

4 支撑脚手架之上的建筑结构材料及堆放物的自重； 

5 其他可按永久荷载计算的荷载。 

5.1.3  脚手架的可变荷载应包含下列内容： 

1 施工荷载； 

2 风荷载； 

3 其他可变荷载。 

5.1.4  脚手架永久荷载标准值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和构配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规定的

自重值取为荷载标准值； 

2 工具和机械设备等产品可按通用的理论重量及相关标准的规定取其荷载

标准值； 

3 可采取有代表性的抽样实测，并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可将实测平均值加

上 2倍的均方差作为其荷载标准值。 

5.1.5  脚手架可变荷载标准值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业脚手架作业层上的施工荷载标准值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且不应低

于表 5.1.5-1的规定。 

表 5.1.5-1  作业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 
序号 作业脚手架用途 施工荷载标准值 kN/㎡ 

1 砌筑工程作业 3.0 

2 其他主体结构工程作业 2.0 

3 装饰装修作业 2.0 

4 防护 1.0 

注：斜梯施工荷载标准值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取值不应低于 2.0 kN/㎡。 



 

2 当作业脚手架上同时存在 2 个及以上作业层作业时，在同一跨距内各操

作层的施工荷载标准值总和取值不得小于 4.0 kN/㎡。 

3 支撑脚手架作业层上的施工荷载标准值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且不应低

于表 5.1.5-2的规定。 

表 5.1.5-2  支撑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 
类  别 施工荷载标准值（kN/㎡） 

一般 2.0 混凝土结构 
模板支撑脚手架 有水平泵管设置 4.0 

轻钢结构、轻钢空间网架结构 2.0 

普通钢结构 3.0 
钢结构安装 
支撑脚手架 

重型钢结构 3.5 

其  它 ≥2.0 

4 支撑脚手架上移动的设备、工具等物品应按其自重计算可变荷载标准值。 

5.1.6  脚手架上振动、冲击物体应按物体自重乘以动力系数取值计入可变荷载标

准值，动力系数可取值为 1.35。 

5.1.7  作用于脚手架上的水平风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oww ⋅⋅= SZk µµ                     （5.1.7） 

式中： kw ——风荷载标准值（kN/㎡）； 

ow ——基本风压值（kN/㎡），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的规定取重现期 n=10对应的风压值； 

Zµ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的规定取用； 

Sµ ——风荷载体型系数，应按表 5.1.7的规定取用。 

表 5.1.7  脚手架风荷载体型系数 Sµ  

背靠建筑物的状况 全封闭墙 敞开、框架和开洞墙 

全封闭作业脚手架 1.0Φ 1.3Φ 

敞开式支撑脚手架 stwµ  

注：1  Φ为脚手架挡风系数，Φ=1.2
w

n
A

A
。其中： nA 为脚手架迎风面挡风面积（㎡）， wA

为脚手架迎风面面积（㎡）。 

2 当采用密目安全网全封闭时，取 Φ=0.8， sµ 最大值取 1.0。 



 

3 stwµ 为按多榀桁架确定的脚手架整体风荷载体型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GB50009的规定计算。 

5.1.8  高耸塔式结构、悬臂结构等特殊脚手架结构在水平风荷载标准值计算时，

应计入风振系数。 

5.2  荷载组合 
5.2.1  脚手架设计应根据正常搭设和使用过程中在脚手架上可能同时出现的荷

载，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荷载组合，并应取各自

最不利的荷载组合进行设计。 

5.2.2  脚手架结构及构配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按下列规定采用荷载的

基本组合： 

1 作业脚手架荷载的基本组合应按表 5.2.2-1的规定采用。 

表 5.2.2-1  作业脚手架荷载的基本组合 
计算项目 荷载的基本组合 

水平杆强度；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水平支承桁架

及固定吊拉杆强度；悬挑脚手架悬挑支承结构强

度、稳定承载力 
永久荷载+施工荷载 

立杆稳定承载力；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竖向主框架

及附墙支座强度、稳定承载力  
永久荷载+施工荷载+ wψ 风荷载 

连墙件强度、稳定承载力 风荷载+ 0N   

立杆地基承载力 永久荷载+施工荷载 

注：1 0N 为连墙件约束架体平面外变形所产生的轴向力设计值。 

    2 Wψ 为风荷载组合值系数。 

2 支撑脚手架荷载的基本组合应按表 5.2.2-2的规定采用。 
表 5.2.2-2  支撑脚手架荷载的基本组合 

计算项目 荷载的基本组合 

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 永久荷载+ Cψ 施工荷载 
水平杆强度 

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 永久荷载+施工荷载 

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 
永久荷载+ Cψ 施工荷载及其他可变荷载

+ Wψ 风荷载 
立杆稳定承载力 

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 
永久荷载+施工荷载+ Cψ

其他可变荷载+ Wψ

风荷载 
支撑脚手架倾覆 永久荷载+施工荷载及其他可变荷载+风荷载 
立杆地基承载力 永久荷载+施工荷载及其他可变荷载+风荷载 



 

注：1 表中的“+”仅表示各项荷载参与组合，而不表示代数相加。 

    2 Cψ 为施工荷载及其他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 

3 强度计算项目包括连接强度计算。 

4 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在室内或无风环境不组合风荷载。 

5 倾覆计算时，抗倾覆荷载组合计算可不计入可变荷载。 

5.2.3  脚手架结构及构配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按下列规定采用荷载的

标准组合： 

1 作业脚手架荷载的标准组合应按表 5.2.3-1采用。 

表 5.2.3-1  作业脚手架荷载标准组合 

计算项目 荷载标准组合 

水平杆挠度 永久荷载 

悬挑脚手架水平型钢悬挑梁挠度 永久荷载 

2 支撑脚手架荷载的标准组合应按表 5.2.3-2采用。 

表 5.2.3-2  支撑脚手架荷载标准组合 
计算项目 荷载标准组合 

水平杆挠度 永久荷载 

        注：适用于支撑脚手架顶水平杆承重时的挠度计算。 



 

 6  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脚手架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分项系数设

计表达式进行计算。 

6.1.2  脚手架承重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脚手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应判定为超过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1）结构件或连接件因超过材料强度而破坏，或因连接节点产生滑移而失效，

或因过度变形而不适于继续承载； 

2）整个脚手架结构或其一部分失去平衡； 

3）脚手架结构转变为机动体系； 

4）脚手架结构整体或局部杆件失稳； 

5）地基失去继续承载的能力。 

2 当脚手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应判定为超过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1）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 

2）影响正常使用的其他状态。  

6.1.3  脚手架应按正常搭设和正常使用条件进行设计，可不计入短暂作用、偶然

作用、地震荷载作用。 

6.1.4  脚手架应根据架体构造、搭设部位、使用功能、荷载等因素确定设计计算

内容；落地作业脚手架和支撑脚手架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落地作业脚手架： 

1）水平杆件抗弯强度、挠度，节点连接强度； 

2）立杆稳定承载力； 

3）地基承载力； 

4）连墙件强度、稳定承载力、连接强度； 

5）缆风绳承载力及连接强度。 

2 支撑脚手架： 

1）水平杆件抗弯强度、挠度，节点连接强度； 

2）立杆稳定承载力； 

3）架体抗倾覆能力； 



 

4）地基承载力； 

5）连墙件强度、稳定承载力、连接强度； 

6）缆风绳承载力及连接强度。 

6.1.5  脚手架结构设计时，应先对脚手架结构进行受力分析，明确荷载传递路径，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最不利杆件或构配件作为计算单元。计算单元的选取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应选取受力最大的杆件、构配件； 

2 应选取跨距、间距增大和几何形状、承力特性改变部位的杆件、构配件； 

3 应选取架体构造变化处或薄弱处的杆件、构配件； 

4 当脚手架上有集中荷载作用时，尚应选取集中荷载作用范围内受力最大的

杆件、构配件。 

6.1.6  当按脚手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荷载设计值和强度设计值进

行计算；当按脚手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荷载标准值和变形限值进

行计算。基本变量的设计值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荷载设计值 dN 可按下式确定： 

kndc FN γ=                     （6.1.6-1） 

式中： dcN ——永久荷载、可变荷载的荷载设计值（kN）； 

       kF ——永久荷载、可变荷载的荷载标准值（kN）； 

      nγ ——荷载分项系数。 

2 材料强度设计值 df 可按下式确定： 

m

k
d γ

ff =                       （6.1.6-2） 

式中： df ——材料强度设计值（N/mm2
）； 

       kf ——材料强度标准值（N/mm2
）； 

 mγ ——材料抗力分项系数。 

3 几何参数设计值 da 可采用几何参数的标准值 ka ；当几何参数的变异性对

结构性能有明显影响时，几何参数设计值可按下式确定： 

aaa ∆±= kd                    （6.1.6-3） 

式中： da ——脚手架材料、构配件、结构的几何参数设计值(mm)； 

       ka ——脚手架材料、构配件、结构的几何参数标准值(mm)； 



 

       a∆ ——脚手架材料、构配件、结构的几何参数附加量值(mm)，应按实际

测量值与标准值误差的加权平均值取值。 

4 结构抗力设计值应根据脚手架结构和构配件试验与分析确定。 

6.1.7  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杆与水平杆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表 6.1.7-1的规定。 

表 6.1.7-1  脚手架立杆与水平杆连接节点承载力设计值 
承载力设计值 

节点类型 转动刚度 
（kN.m/ adr

） 
水平向抗拉（压） 

（kN） 
竖向抗压 
（kN） 

抗滑移 
（kN） 

单扣件 8 单扣件 8 
扣件 30 8 

双扣件 12 双扣件 12 
碗扣 20 30 25 — 
盘扣 20 30 40 — 
其他 根据试验确定 

注：表中数据是根据ф48mm×3.5mm钢管和标准节点连接件经试验确定。 

    2 立杆与立杆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表 6.1.7-2的规定。 

6.1.7-2  脚手架立杆与立杆连接节点承载力设计值 
节点连接形式 节点受力形式 承载力设计值（kN） 

强度 与立杆抗压强度相同 
压力 

稳定 大于 1.5倍立杆稳定承载力设计值 承插式连接 
拉力 15 

强度 
压力 

稳定 
大于 1.5倍立杆稳定承载力设计值 

对接扣件连接 
拉力 4 

注：承插式连接锁销宜采用ф10以上钢筋。 

6.1.8  钢管脚手架的钢材强度设计值等技术参数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钢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的规定取

用； 

2 焊接钢管、冷弯成型的厚度小于 6mm的钢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冷

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的规定取用； 

3 不应采用钢材冷加工效应的强度设计值，也不应采用钢材的塑性强度值。 

6.1.9 木脚手架的木材设计强度值等技术参数取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

设计规范》GB50005的规定取用。 

6.1.10 脚手架构配件强度应按构配件净截面计算；构配件稳定性和变形应按构配



 

件毛截面计算。 

6.1.11  荷载分项系数取值应符合表 6.1.11的规定。 

表 6.1.11  荷载分项系数 
荷载分项系数 

脚手架种类 验算项目 
永久荷载 Gγ  可变荷载 Qγ  

强度、稳定承载力 1.2 1.4 
地基承载力 1.2 1.4 作业脚手架 
挠度 1.0 0 

可变荷载控制组合 1.2 
强度、稳定承载力 

永久荷载控制组合 1.35 
1.4 

地基承载力 1.2 1.4 
挠度 1.0 0 

有利 0.9 有利 0 

支撑脚手架 

倾覆 
不利 1.35 不利 1.4 

 
6.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6.2.1  当脚手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满足下式要求： 

da0Nγ ≤ dR                     （6.2.1-1） 

式中： 0γ ——结构重要性系数，按本标准第 3.2.3条的规定取用； 

daN ——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的荷载设计值（kN）。 

dR ——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的抗力设计值（kN）； 

2 脚手架抗倾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满足下式要求： 

O0Mγ ≤ rM                   （6.2.1-2） 

式中： OM ——脚手架的倾覆力矩设计值( mkN ⋅ )； 

rM ——脚手架的抗倾覆力矩设计值( mkN ⋅ )。 

3 地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采用分项系数法进行设计，地基承载力值应取特

征值，并应满足下式要求： 

kp ≤ af                     （6.2.1-3） 

式中： kP ——脚手架立杆基础底面的平均压力标准值（N/mm2）； 

     af ——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N/mm2）。 

6.2.2  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承载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Jd0Fγ ≤ RJdN                         （6.2.2） 

式中： JdF ——作用于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的荷载设计值（kN）； 

 RJdN ——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设计值（kN），应按本标准表

6.1.7-1、表 6.1.7-2的规定取用。 

6.2.3  作业脚手架受弯杆件的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W
Mr d0 ≤ df                      （6.2.3-1） 

∑∑ +=
QkGk QGd MMM γγ            （6.2.3-2） 

式中： dM ——作业脚手架受弯杆件弯矩设计值( mmN ⋅ )； 

       W——受弯杆件截面模量(mm3)； 

       df ——杆件抗弯强度设计值(N/mm2)； 

       Gγ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按本标准表 6.1.11的规定取值； 

       Qγ ——可变荷载分项系数，按本标准表 6.1.11的规定取值； 

∑ GkM ——作业脚手架受弯杆件由永久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总和( mmN ⋅ )； 

∑ QkM ——作业脚手架受弯杆件由可变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总和( mmN ⋅ )。 

6.2.4  作业脚手架立杆（门架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或无风环境搭设的作业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A
N

ϕ
γ d0 ≤ df                   （6.2.4-1） 

2 室外搭设的作业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W
M

A
N Wd

0
d0 γ

ϕ
γ

+ ≤ df                （6.2.4-2） 

式中： dN ——作业脚手架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N)，应按本标准式（6.2.5）计算； 

       ϕ——立杆的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根据反映作业脚手架整体稳

定因素的立杆长细比λ（门架应根据立杆换算长细比）按现行国

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的规定取用； 

       A——作业脚手架立杆的毛截面面积(mm2)，门架取双立杆的毛截面面

积； 

     WdM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距设计值( mmN ⋅ )，应按本标

准式（6.2.6-1）计算； 



 

W——作业脚手架立杆截面模量(mm3)，门架取主立杆截面模量； 

       df ——立杆的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6.2.5  作业脚手架立杆（门架为双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 ∑+= Qk1QGk1Gd NNN γγ                 （6.2.5） 

式中：∑ Gk1N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结构件及附件自重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总

合(N)； 

      ∑ Qk1N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作业层施工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总和(N)。 

6.2.6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距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WkQWWd MM γψ=                  （6.2.6-1） 
2

1ak1Wk 05.0 HlwM ξ=               （6.2.6-2） 

式中： WkM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mmN ⋅ )； 

Wψ ——风荷载组合值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的规定取值； 

al ——立杆（门架）纵距(mm)； 

1H ——连墙件竖向间距(mm)； 

1ξ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折减系数，应按表 6.2.6 取

用。 

表 6.2.6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折减系数 

连墙件步距 扣件式 碗扣式 盘扣式 门式 

二步距 0.6 0.6 0.6 0.3 

三步距 0.4 0.4 0.4 0.2 

6.2.7  作业脚手架连墙件杆件的强度及稳定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强度： 

c

Ld

A
N

=σ ≤ d85.0 f                  （6.2.7-1） 

稳定： 

A
N
ϕ

Ld ≤ d85.0 f                   （6.2.7-2） 

0WLdLd NNN +=                   （6.2.7-3） 

11kQWLd HLwN ⋅⋅= γ                 （6.2.7-4） 



 

式中：σ ——连墙件杆件应力值(N/mm2)； 

     cA ——连墙件杆件的净截面面积(mm2)； 

      A——连墙件杆件的毛截面面积(mm2)； 

    LdN ——连墙件杆件由风荷载及其他作用产生的轴向力设计值(N)； 

   WLdN ——连墙件杆件由风荷载产生的轴向力设计值(N)； 

      ϕ——连墙件杆件的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根据其长细比 λ按现行

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的规定取用； 

      1L ——连墙件水平间距(mm)； 

      0N ——由于连墙件约束作业脚手架的平面外变形所产生的轴向力设计值，

单排作业脚手架取 2kN；双排作业脚手架取 3kN。 

6.2.8  作业脚手架连墙件与架体、连墙件与建筑结构连接的连接强度应符合下式

要求： 

LdN ≤ RLdN                        （6.2.8） 

式中： RLdN ——连墙件与作业脚手架、连墙件与建筑结构连接的抗拉（压）承

载力设计值(N)，应根据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计算。 

6.2.9  支撑脚手架受弯杆件的强度应按本标准式（6.2.3-1）计算，但弯矩设计值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应取较大值： 

1 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 

∑ ∑+= QkQGkGd MMM γγ         （6.2.9-1） 

2 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 

∑ += QkQGkGd MMM Cγψγ           （6.2.9-2） 

式中： dM ——支撑脚手架受弯杆件弯矩设计值( mmN ⋅ )； 

∑ GkM ——支撑脚手架受弯杆件由永久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总和

( mmN ⋅ )； 

∑ QkM ——支撑脚手架受弯杆件由可变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总和

( mmN ⋅ )； 

Cψ ——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50009的规定取值。 

6.2.10  支撑脚手架立杆（门架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或无风环境搭设的支撑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应按本标准式



 

（6.2.4-1）计算，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应按本标准式（6.2.11-1）、式（6.2.11-2）

分别计算，并应取较大值； 

2 室外搭设的支撑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应分别按本标准式

（6.2.4-1）、式（6.2.4-2）计算，并应同时满足稳定承载力要求。立杆轴向力

和弯矩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按式（6.2.4-1）计算时，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应分别按本标准式

（6.2.11-3）、式（6.2.11-4）计算，并应取较大值； 

2）当按式（6.2.4-2）计算时，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应分别按本标准式

（6.2.11-1）、式（6.2.11-2）计算，并应取较大值；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距

标准值应按本标准式（6.2.12）计算； 

3 支撑脚手架立杆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ϕ，应根据反映支撑脚手架

整体稳定因素的立杆长细比λ（门架应根据立杆换算长细比）按现行国家标

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的规定取用；立杆长细比λ值应

按脚手架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计算。 

6.2.11  支撑脚手架立杆（门架立杆）轴向力设计值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组合由风荷载产生的立杆附加轴向力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 

( ) ( )∑∑∑ ∑ +++= Qk2Qk1QGk2Gk1Gd NNNNN Cψγγ   （6.2.11-1） 

    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 

( ) ( )∑∑∑ ∑ +++= Qk2Qk1QCGk2Gk1Gd NNNNN γψγ     （6.2.11-2） 

2 组合由风荷载产生的立杆附加轴向力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 

( ) [ ]WfkWQk2CQk1QGk2Gk1Gd NNNNNN ψψγγ ++++= ∑∑∑ ∑   （6.2.11-3） 

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 

( ) ( )[ ]WfkWQk2Qk1CQGk2Gk1Gd NNNNNN ψψγγ ++++= ∑∑∑ ∑   （6.2.11-4） 

式中： dN ——支撑脚手架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N)； 

   ∑ Gk1N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结构件和附件的自重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总

和(N)； 

∑ Gk2N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 Gk1N 以外的其他永久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

值总和(N)； 



 

Qk1∑N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施工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总和(N)； 

∑ Qk2N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其他可变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总和(N)； 

WfkN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最大附加轴向力标准值(N)，应按

本标准式（6.2.16）计算。 

6.2.12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设计值应按本标准式（6.2.6-1）计

算，弯矩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10

2
ka2

Wk
hwlM ξ

=                    （6.2.12） 

式中： WkM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mmN ⋅ )； 

kw ——支撑脚手架风荷载标准值(N/mm2)，应以单榀桁架体型系数 stµ

按本标准式（5.1.7）计算； 

2ξ ——支撑脚手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折减系数，对于门架取 0.6，

其他取 1.0； 

al ——立杆（门架）纵距(mm)； 

h——架体步距(mm)。 

6.2.13  除混凝土模板支撑脚手架以外，室外搭设的支撑脚手架在立杆轴向力设

计值计算时，应计入由风荷载产生的立杆附加轴向力，但当同时满足表 6.2.13中

某一序号条件时，可不计入由风荷载产生的立杆附加轴向力。 

表 6.2.13  支撑脚手架可不计算由风荷载产生的立杆附加轴向力条件 

序号 
基本风压值 0w  
（kN/㎡） 

架体高宽比 
（H/B） 

作业层上竖向封闭栏杆（模板）高度 
（m） 

1 ≤0.2 ≤2.5 ≤1.2 

2 ≤0.3 ≤2.0 ≤1.2 

3 ≤0.4 ≤1.7 ≤1.2 

4 ≤0.5 ≤1.5 ≤1.2 

5 ≤0.6 ≤1.3 ≤1.2 

6 ≤0.7 ≤1.2 ≤1.2 

7 ≤0.8 ≤1.0 ≤1.2 

8 按构造要求设置了连墙件或采取了其他防倾覆措施 

6.2.14  支撑脚手架连墙件杆件的强度及稳定应按本标准第 6.2.7 条的规定进行

计算， 0N 应取 3kN；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连墙件用来抵抗水平风荷载时，应按本标准第 6.2.7条的规定计算连墙

件所承受的水平风荷载标准值 wLdN ，并应按多榀桁架整体风荷载体型系数 stwµ 计

算支撑脚手架风荷载标准值 fkw ； 

2 当连墙件用来抵抗其他水平荷载时， wLdN 应取其他水平荷载标准值； 

3 当采用钢管抱箍等连接方式与建筑结构固定时，尚应对连接节点进行连接

强度计算。 

6.2.15  风荷载作用在支撑脚手架上的倾覆力矩计算（图 6.2.15），可取支撑脚手

架的一列横向（取短边方向）立杆作为计算单元，作用于计算单元架体的倾覆力

矩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a）风荷载整体作用                     （b）计算单元风荷载作用 

图 6.2.15  风荷载作用示意图 

WkWk
2

Ok 2
1 HFqHM +=                 （6.2.15-1） 

fkaWk wlq =                       （6.2.15-2） 

mkmaWk wHlF =                     （6.2.15-3） 

式中： OkM ——支撑脚手架计算单元在风荷载作用下的倾覆力矩标准值( mmN ⋅ )。 

H——支撑脚手架高度(mm)； 

mH ——作业层竖向封闭栏杆（模板）高度(mm)； 

Wkq ——风线荷载标准值(N/mm)； 

WkF ——风荷载作用在作业层栏杆（模板）上产生的水平力标准值(N)； 

al ——立杆（门架）纵距(mm)； 

fkw ——支撑脚手架风荷载标准值(N/mm2)，应以多榀桁架整体风荷载体



 

型系数 stwµ 按本标准式（5.1.7）计算。 

mkw ——竖向封闭栏杆（模板）的风荷载标准值(N/mm2)，应按本标准式

（5.1.7）计算。封闭栏杆(含安全网) sµ 宜取 1.0；模板 sµ 应取

1.3。 

6.2.16  支撑脚手架在风荷载作用下，计算单元立杆产生的附加轴向力可近似按

线性分布确定，并可按下式计算立杆最大附加轴向力（图 6.2.16）： 

 

图 6.2.16  风荷载作用下立杆附加轴向力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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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fkN ——支撑脚手架立杆在风荷载作用下的最大附加轴向力标准值(N)； 

n——计算单元跨数； 

B——支撑脚手架横向宽度(mm)。 

6.2.17  在水平风荷载的作用下，支撑脚手架抗倾覆承载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 ) ∑
=

++
n

1j
jjk2kk1a

2 2 bGgglB ≥ Ok03 Mγ      （6.2.17） 

式中： k1g ——均匀分布的架体面荷载自重标准值(N/mm2)； 

k2g ——均匀分布的架体上部的模板等物料面荷载自重标准值(N/mm2)； 

jkG ——支撑脚手架计算单元上集中堆放的物料自重标准值(N)； 

jb ——支撑脚手架计算单元上集中堆放的物料至倾覆原点的水平距离

(mm)。 

6.2.18  脚手架立杆地基承载力，应满足下式要求： 

d

d

A
NP = ≤ au fγ                     （6.2.18） 

式中： P——脚手架立杆基础底面的平均压力设计值(N/mm2)； 

dN ——脚手架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N)；  

dA ——立杆底座底面积(mm2)； 



 

     uγ ——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加权平均值，当按永久荷载控制 

组合时，取 1.363；当按可变荷载控制组合时，取 1.254； 

af ——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N/mm2)，应按本标准第 6.2.19 条

确定。 

6.2.19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由荷载试验或其他原位测试、公式计算并结合工程

实践经验等方法综合确定。 

在脚手架地基验算时，应结合地基土的类别、状态等因素对地基承载力特

征值进行修正。 

6.2.20  脚手架所使用的钢丝绳应采用荷载标准值按容许应力法进行设计计算，

钢丝绳的容许拉力值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确定，安全系数应按本标准第 3.2.4

条的规定取用。 

6.2.21  当脚手架搭设在建筑结构上时，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对建筑结

构承载能力进行验算。 

6.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6.3.1  当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符合下式要求： 

maxv ≤ [ ]v                         （6.3.1） 

式中： maxv ——永久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的最大变形值

(mm)，应按脚手架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计算； 

       [ ]v ——脚手架结构或构配件的变形规定限值(mm)，应按脚手架相关的国

家现行标准规定采用。 

6.3.2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永久荷载的标准值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弯杆件由永久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 GkGk MM                      （6.3.2-1） 

式中； GkM ——受弯杆件由永久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mmN ⋅ )。 

2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永久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 Gk1Gk NN                       （6.3.2-2） 

式中： GkN ——作业脚手架立杆由永久荷载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N)。 



 

7 结构试验与分析 
7.1  一般规定 

7.1.1  脚手架的结构分析应包括脚手架结构、脚手架构配件及杆件连接节点的荷

载作用效应分析和抗力分析，可采用模拟计算、模型试验和结构试验等方法进行。 

7.1.2  新研制的脚手架应通过结构试验确定其在不同结构、构造状态下的结构抗

力值，并验证架体构造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应进行下列试验： 

1 作业脚手架结构极限承载力试验； 

2 支撑脚手架结构极限承载力试验； 

3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结构应力与变形试验、防坠落装置性能试验、同步性能

试验、超载失载试验； 

4 其他影响脚手架结构性能因素的试验。 

7.1.3  脚手架构配件应通过试验确定或验证其物理力学性能，脚手架构配件在型

式检验时，应进行下列试验： 

1 构配件强度和承载力试验； 

2 杆件连接节点承载力试验； 

3 挂扣式连接件抗脱落承载力试验； 

4 其他影响构配件性能因素的试验。 

7.1.4  在脚手架结构和脚手架构配件试验前，应制订试验方案。试验方案内容应

包括试验目的、试验用材料、试验设备、试验方法、试验结果的采集和分析等。

脚手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 

7.1.5  脚手架结构和脚手架构配件试验应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试件，所抽取

的检测样品应能代表受检材料、构配件的技术质量特性。 

7.1.6  脚手架结构试验场地应为平整的混凝土地面或钢质平台，场地应无积水，

试验架体应干燥，环境温度宜为 5 ~30℃ ℃。 

 脚手架构配件试验宜在环境温度为 5 ~30℃ ℃的室内进行；当进行竹、木

质构件试验时，环境湿度宜控制在 40%~80%范围内。 

7.1.7  在脚手架结构和脚手架构配件试验前，应对所取检测样品进行测量，并应

对测量结果进行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脚手架结构试验的架体结构尺寸应采用钢尺测量，测量误差不应大于

1/1000，且不应大于 5mm。 



 

2 脚手架构配件试验的试件长度尺寸应采用钢尺测量，测量误差不应大于

1/1000，且不应大于 2mm。 

3 脚手架构配件试验的试件厚度、直径尺寸应采用精密测量工具测量，测量

误差不应超过 0.02mm。 

7.1.8  脚手架结构和脚手架构配件试验的加荷性质应与其工作状态时所承受荷

载的性质相同。   

7.1.9  脚手架结构和脚手架构配件试验所得出的极限承载力值与其设计承载力

值应符合下式要求： 

uR ≥ dRβ                        （7.1.9） 

式中： uR
——脚手架结构试验、脚手架构配件试验所得承载力极限值(N)； 

dR
——脚手架结构、脚手架构配件的抗力设计值(N)； 

      β——综合安全系数。 

7.1.10  脚手架结构稳定承载力设计计算模型，应以脚手架结构试验所得到的极

限承载力值及对架体破坏形态的总结为基础，并应以单立杆（单榀门架立杆）受

压稳定承载力的设计表达式表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脚手架在不同结构和构造状态下的极限承载力值计算出相应的脚

手架结构抗力设计值； 

2 应根据脚手架结构抗力设计值分析确定不同结构和构造状态下脚手架的

稳定承载力设计计算参数； 

3 对建立的脚手架结构设计计算公式进行验证。 

7.1.11  在脚手架构配件生产过程中，生产厂家应对脚手架构配件及其组成的脚

手架结构进行型式检验。在脚手架构配件出厂时，生产厂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和

型式检验报告。脚手架构配件进入施工现场时，使用单位应查验产品合格证和型

式检验报告。 

7.1.12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按设计和工程施工需要需对脚手架结构试验时，应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试验方案，宜进行下列内容试验： 

1 架体结构承载力设计值检验； 

2 在荷载设计值作用下，架体结构变形检验； 

3 其他按工程需要应检验的项目。 



 

7.2  架体试验与分析 
7.2.1  脚手架结构分析所采用的基本假定和计算模型，应根据脚手架的结构、构

造及工作状态时的受力特点确定，当脚手架的结构、构造发生改变时，应重新确

定脚手架的计算参数。分析计算结果的应用应计入综合安全系数。脚手架应按架

体结构处于弹性状态进行分析。 

7.2.2  在进行脚手架结构分析时，应包括下列因素： 

1 架体结构类型及用途； 

2 材料和构配件性能、规格、几何缺陷； 

3 受力特点及传力路径； 

4 节点连接方式和约束状况； 

5 架体的构造形式。 

7.2.3  脚手架结构试验应采用单元结构试验的方法进行试验，并应将单元结构试

验结果与其足尺结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综合判定脚手架结构的承载力值。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业脚手架结构试验应采用 B 系列单元结构试验，试验结果应与本标准

附录 A中第 A.2.9条所规定的作业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2 支撑脚手架结构试验应采用 C 系列单元结构试验，试验结果应与本标准

附录 A中第 A.2.11 条所规定的支撑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3 作业脚手架、支撑脚手架单元结构试验结果与其足尺结构试验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时，当二者检测数据偏差小于或等于±15%时，应以单元结构试验结果作

为其承载力值；当二者检测数据偏差大于±15%时，应查明原因，重新进行试验，

或根据足尺结构试验结果对单元结构试验结果进行修正。 

7.2.4  脚手架结构试验结果的分析评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将试验样本的性能和失效模式与理论预测值和失效模式进行对比验证，

当二者结果存在过大差异时，应分析原因，必要时应补充试验； 

2 应根据已取得的试验数据按数理统计的方法对试验结果进行评估，试验结

论应与试验评估结果一致； 

3 脚手架结构试验的评估结果应仅对同条件架体有效。 

7.2.5  当试验条件与实际使用条件不同时，可采用换算系数对试验结果进行修

正，换算系数应通过试验或根据经验分析确定，主要因素可包括尺寸效应、时间



 

效应、试件的边界条件、环境条件、施工工艺条件、试验加载条件等。 

7.2.6  当按试验结果确定脚手架结构抗力设计值及确定或验证计算方法时，应计

入试验数量和精度的影响。 

7.3  构配件试验与分析 
7.3.1  脚手架构配件分析应根据脚手架构配件工作状态时的受力特点确定基本

假定条件和计算模型，应能真实反应其工作状态的荷载作用效应。分析计算结果

的应用应计入综合安全系数。 

7.3.2  脚手架节点连接件的力学性能应根据试验结果确定，节点连接件定型时应

提供下列指标： 

1 立杆与水平杆连接节点： 

1）抗竖向荷载承载力极限值； 

2）抗滑移承载力极限值； 

3）水平杆轴向拉（压）承载力极限值； 

4）转动刚度值。 

2 立杆对接连接节点： 

1）抗拉承载力极限值；  

2）抗压承载力极限值； 

3）抗压稳定承载力极限值。 

7.3.3  根据试验结果确定脚手架构配件的强度标准值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样本的组数小于 10组时，应符合下式要求： 

cu.mink ff =                   （7.3.3-1） 

式中： kf ——脚手架构配件的强度标准值(N/mm2)； 

cu.minf ——试件的最小强度值(N/mm2)。 

2 当样本的组数在 10 组及以上时，脚手架构配件强度标准值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fcumcuk 645.1 Sff −=               （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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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cuf ——所检测批试件强度平均值(N/mm2)； 

fcuS ——所检测批试件强度标准差(N/mm2)； 

n——试件组数； 

cu.if ——试件的强度实测值(N/mm2)。 

7.3.4  在进行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承载力分析时，应计入架体结构可能存在的弹

性变形对节点承载力的影响，必要时应通过试验或理论分析进行修正。 



 

8  构造要求 
8.1  一般规定 

8.1.1  脚手架的构造和组架工艺应能满足施工需求，并应保证架体牢固、稳定。 

8.1.2  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应满足其强度和转动刚度要求，应确保架体在使用期

内安全，节点无松动。 

8.1.3  脚手架所用杆件、节点连接件、构配件等应能配套使用，并应能满足各种

组架方法和构造要求。 

8.1.4  脚手架的竖向和水平剪刀撑应根据其种类、荷载、结构和构造设置，剪刀

撑斜杆应与相临立杆连接牢固；可采用斜撑杆、交叉拉杆代替剪刀撑。门式钢管

脚手架设置的纵向交叉拉杆可替代纵向剪刀撑。 

8.1.5  竹脚手架应只用于作业脚手架和落地满堂支撑脚手架，木脚手架可用于作

业脚手架和支撑脚手架。竹、木脚手架的构造及节点连接技术要求应符合脚手架

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8.2  作业脚手架 
8.2.1  作业脚手架的宽度不应小于 0.8m，且不宜大于 1.2m。作业层高度不应小

于 1.7m，且不宜大于 2.0m。 

8.2.2  作业脚手架应按设计计算和构造要求设置连墙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墙件应采用能承受压力和拉力的构造，并应与建筑结构和架体连接牢

固； 

2 连墙点的水平间距不得超过 3跨，竖向间距不得超过 3步，连墙点之上架

体的悬臂高度不应超过 2步； 

3 在架体的转角处、开口型作业脚手架端部应增设连墙件，连墙件的垂直间

距不应大于建筑物层高，且不应大于 4.0m。 

8.2.3  在作业脚手架的纵向外侧立面上应设置竖向剪刀撑，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每道剪刀撑的宽度应为 4跨～6跨，且不应小于 6m，也不应大于 9m；剪

刀撑斜杆与水平面的倾角应在 45º～60º之间； 

2 搭设高度在 24m以下时，应在架体两端、转角及中间每隔不超过 15 m各

设置一道剪刀撑，并由底至顶连续设置；搭设高度在 24m 及以上时，应在全外

侧立面上由底至顶连续设置；  

3 悬挑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在全外侧立面上由底至顶连续设置。 



 

8.2.4  当采用竖向斜撑杆、竖向交叉拉杆替代作业脚手架竖向剪刀撑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在作业脚手架的端部、转角处应各设置一道； 

2 搭设高度在 24m以下时，应每隔 5～7跨设置一道；搭设高度在 24m及以

上时，应每隔 1～3 跨设置一道；相临竖向斜撑杆应朝向对称呈八字形设置（图

8.2.4）； 

3 每道竖向斜撑杆、竖向交叉拉杆应在作业脚手架外侧相临纵向立杆间由底

至顶按步连续设置。 

                 

             (a)竖向斜撑杆布置图                   (b)竖向交叉拉杆布置图 

图 8.2.4  作业脚手架竖向斜撑杆布置示意图 

1—立杆；2—水平杆；3—斜撑杆；4—交叉拉杆 

8.2.5  作业脚手架底部立杆上应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 

8.2.6  悬挑脚手架立杆底部应与悬挑支承结构可靠连接；应在立杆底部设置纵向

扫地杆，并应间断设置水平剪刀撑或水平斜撑杆。 

8.2.7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竖向主框架、水平支承桁架应采用桁架或刚架结构，杆件应采用焊接或螺

栓连接； 

2 应设有防倾、防坠、超载、失载、同步升降控制装置，各类装置应灵敏可

靠； 

3 在竖向主框架所覆盖的每个楼层均应设置一道附墙支座；每道附墙支座应

能承担该机位的全部荷载；在使用工况时，竖向主框架应与附墙支座固定； 

4 当采用电动升降设备时，电动升降设备连续升降距离应大于一个楼层高

度，并应有制动和定位功能。 

5 防坠落装置与升降设备的附着固定应分别设置，不得固定在同一附着支座



 

上。 

8.2.8  作业脚手架的作业层上应满铺脚手板，并应采取可靠的连接方式与水平杆

固定。当作业层边缘与建筑物间隙大于 150mm时，应采取防护措施。作业层外

侧应设置栏杆和挡脚板。 

8.3 支撑脚手架 
8.3.1  支撑脚手架的立杆间距和步距应按设计计算确定，且间距不宜大于 1.5m，

步距不应大于 2.0m。 

8.3.2  支撑脚手架独立架体高宽比不应大于 3.0。 

8.3.3  当有既有建筑结构时，支撑脚手架应与既有建筑结构可靠连接，连接点至

架体主节点的距离不宜大于 300mm，应与水平杆同层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点竖向间距不宜超过 2步； 

2 连接点水平向间距不宜大于 8m。 

8.3.4  支撑脚手架应设置竖向剪刀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等级为 II 级的支撑脚手架应在架体周边、内部纵向和横向每隔不大

于 9m设置一道； 

2 安全等级为 I级的支撑脚手架应在架体周边、内部纵向和横向每隔不大于

6m设置一道； 

3 每道竖向剪刀撑的宽度宜为 6m～9m，剪刀撑斜杆与水平面的倾角应为 

45º～60º。 

8.3.5  当采用竖向斜撑杆、竖向交叉拉杆代替支撑脚手架竖向剪刀撑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a)立面图                               (b)平面图 

图 8.3.5-1  竖向斜撑杆布置示意图（一） 

1—立杆；2—水平杆；3—斜撑杆 

 1 安全等级为II级的支撑脚手架应在架体周边、内部纵向和横向每隔6m～



 

9m设置一道；安全等级为 I级的支撑脚手架应在架体周边、内部纵向和横向每

隔 4m～6m设置一道； 

每道竖向斜撑杆、竖向交叉拉杆可沿支撑脚手架纵向、横向每隔 2跨在相临

立杆间从底至顶连续设置（图 8.3.5-1）；也可沿支撑脚手架竖向每隔 2步距连续

设置。斜撑杆可采用八字形对称布置（图 8.3.5-2）； 

         

(a)平面图                              (b)立面图 

图 8.3.5-2  竖向斜撑杆布置示意图（二） 

1—立杆；2—斜撑杆；3—水平杆 

2 被支撑荷载标准值大于 30kN/㎡的支撑脚手架可采用塔型桁架矩阵式布

置，塔型桁架的水平截面形状及布局，可根据荷载等因素选择（图 8.3.5-3）。 

 

图 8.3.5-3 竖向塔型桁架、水平斜撑杆布置示意图 

1—立杆；2—水平杆；3—竖向塔型桁架；4—水平斜撑杆 

8.3.6  支撑脚手架应设置水平剪刀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等级为 II级的支撑脚手架宜在架顶处设置一道水平剪刀撑； 



 

2 安全等级为 I级的支撑脚手架应在架顶、竖向每隔不大于 8m各设置一道

水平剪刀撑； 

3 每道水平剪刀撑应连续设置，剪刀撑的宽度宜为 6m～9m。 

8.3.7  当采用水平斜撑杆、水平交叉拉杆代替支撑脚手架每层的水平剪刀撑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8.3.5-3）： 

1 安全等级为 II 级的支撑脚手架应在架体水平面的周边、内部纵向和横向

每隔不大于 12m设置一道； 

2 安全等级为 I级的支撑脚手架宜在架体水平面的周边、内部纵向和横向每

隔不大于 8m设置一道； 

3 水平斜撑杆、水平交叉拉杆应在相临立杆间连续设置。 

8.3.8  支撑脚手架剪刀撑或斜撑杆、交叉拉杆的布置应均匀、对称。 

8.3.9  支撑脚手架的水平杆应按步距沿纵向和横向通长连续设置，不得缺失。

在支撑脚手架立杆底部应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水平杆和扫地杆应与相临立

杆连接牢固。 

8.3.10  安全等级为 I 级的支撑脚手架顶层两步距范围内架体的纵向和横向水平

杆宜按减小步距加密设置。 

8.3.11  当支撑脚手架顶层水平杆承受荷载时，应经计算确定其杆端悬臂长度，

并应小于 150mm。 

8.3.12  当支撑脚手架局部所承受的荷载较大，立杆需加密设置时，加密区的水

平杆应向非加密区延伸不少于一跨；非加密区立杆的水平间距应与加密区立杆的

水平间距互为倍数。 

8.3.13  支撑脚手架的可调底座和可调托座插入立杆的长度不应小于 150mm，其

可调螺杆的外伸长度不宜大于 300mm。当可调托座调节螺杆的外伸长度较大时，

宜在水平方向设有限位措施，其可调螺杆的外伸长度应按计算确定。 

8.3.14  当支撑脚手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可不设置竖向、水平剪刀撑： 

1 搭设高度小于 5m，架体高宽比小于 1.5； 

2 被支承结构自重面荷载不大于 5kN/㎡；线荷载不大于 8kN/m； 

3 杆件连接节点的转动刚度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4 架体结构与既有建筑结构按本标准第 8.3.3条的规定进行了可靠连接； 

5 立杆基础均匀，满足承载力要求。 



 

8.3.15  满堂支撑脚手架应在外侧立面、内部纵向和横向每隔 6m～9m由底至顶

连续设置一道竖向剪刀撑，在顶层和竖向间隔不超过 8m处设置一道水平剪刀撑，

并应在底层立杆上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 

8.3.16  可移动的满堂支撑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应超过 12m，高宽比不应大于 1.5。

应在外侧立面、内部纵向和横向间隔不大于 4m由底至顶连续设置一道竖向剪刀

撑。应在顶层、扫地杆设置层和竖向间隔不超过 2步分别设置一道水平剪刀撑。

并应在底层立杆上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 

8.3.17  可移动的满堂支撑脚手架应有同步移动控制措施。 



 

9  搭设与拆除 
 

9.0.1  脚手架搭设和拆除作业应按专项施工方案施工。 

9.0.2  脚手架搭设作业前，应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9.0.3  脚手架的搭设场地应平整、坚实，场地排水应顺畅，不应有积水。脚手架

附着于建筑结构处混凝土强度应满足安全承载要求。 

9.0.4  脚手架应按顺序搭设，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落地作业脚手架、悬挑脚手架的搭设应与工程施工同步，一次搭设高度不

应超过最上层连墙件两步，且自由高度不应大于 4m； 

2 支撑脚手架应逐排、逐层进行搭设； 

3 剪刀撑、斜撑杆等加固杆件应随架体同步搭设，不得滞后安装； 

4 构件组装类脚手架的搭设应自一端向另一端延伸，自下而上按步架设，并

应逐层改变搭设方向； 

5 每搭设完一步架体后，应按规定校正立杆间距、步距、垂直度及水平杆的

水平度。 

9.0.5  作业脚手架连墙件的安装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 连墙件的安装必须随作业脚手架搭设同步进行，严禁滞后安装； 

2 当作业脚手架操作层高出相邻连墙件以上 2 步时，在上层连墙件安装完

毕前，必须采取临时拉结措施。 

9.0.6  悬挑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搭设时，其悬挑支承结构、附着支座的

锚固和固定应牢固可靠。 

9.0.7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组装就位后，应按规定进行检验和升降调试，符合要求

后方可投入使用。 

9.0.8  脚手架的拆除作业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 架体的拆除应从上而下逐层进行，严禁上下同时作业； 

2 同层杆件和构配件必须按先外后内的顺序拆除；剪刀撑、斜撑杆等加固

杆件必须在拆卸至该部位杆件时再拆除； 

3 作业脚手架连墙件必须随架体逐层拆除，严禁先将连墙件整层或数层拆

除后再拆架体。拆除作业过程中，当架体的自由端高度超过 2 步时，必须加设

临时拉结。 



 

9.0.9  模板支撑脚手架的安装与拆除作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规范》GB50666的规定。 

9.0.10  脚手架的拆除作业不得重锤击打、撬别。拆除的杆件、构配件应采用机

械或人工运至地面，严禁抛掷。 

9.0.11  当在多层楼板上连续搭设支撑脚手架时，应分析多层楼板间荷载传递对

支撑脚手架、建筑结构的影响，上下层支撑脚手架的立杆宜对位设置。 

9.0.12  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应分阶段进行检查、监护、维护、保养。 



 

10  质量控制 
 

10.0.1  施工现场应建立健全脚手架工程的质量管理制度和搭设质量检查验收制

度。 

10.0.2  脚手架工程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质量控制： 

1 对搭设脚手架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应进行现场检验； 

2 脚手架搭设过程中应分步校验，并应进行阶段施工质量检查； 

3 在脚手架搭设完工后应进行验收，并应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10.0.3  搭设脚手架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应按进入施工现场的批次分品种、规

格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搭设施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新产品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工厂化生产的主要承力杆件、涉及结构安全

的构件应具有型式检验报告； 

2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及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 按规定应进行施工现场抽样复验的构配件，应经抽样复验合格； 

4 周转使用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应经维修检验合格。 

10.0.4  在对脚手架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进行现场检验时，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抽取样品进行外观检验、实量实测检验、功能测试检验。抽样比例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按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品种、规格应抽检 1%～3%； 

2 安全锁扣、防坠装置、支座等重要构配件应全数检验； 

3 经过维修的材料、构配件抽检比例不应少于 3%。 

10.0.5 脚手架在搭设过程中和阶段使用前，应进行阶段施工质量检查，确认合格

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或阶段使用，在下列阶段应进行阶段施工质量检查： 

1 搭设场地完工后及脚手架搭设前；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支座、悬挑脚手架悬

挑结构固定后； 

2 首层水平杆搭设安装后； 

3 落地作业脚手架和悬挑作业脚手架每搭设一个楼层高度，阶段使用前； 

4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每次提升前、提升就位后和每次下降前、下降就位后； 

5 支撑脚手架每搭设 2步～4步或不大于 6m高度。 

10.0.6 脚手架在进行阶段施工质量检查时，应依据本标准及脚手架相关的国家现



 

行标准的要求，采用外观检查、实量实测检查、性能测试等方法进行检查。 

10.0.7 在落地作业脚手架、悬挑脚手架、支撑脚手架达到设计高度后，附着式升

降脚手架安装就位后，应对脚手架搭设施工质量进行完工验收。脚手架搭设施工

质量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所用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质量应经现场检验合格； 

2 搭设场地、支承结构件固定应满足稳定承载的要求； 

3 阶段施工质量检查合格，符合本标准及脚手架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专项

施工方案的要求； 

4 观感质量检查应符合要求； 

5 专项施工方案、产品合格证及型式检验报告、检查记录、测试记录等技术

资料应完整。 



 

 

11 安全管理 
11.1  一般规定 

11.1.1  施工现场应建立脚手架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检查、安全考核制

度。 

11.1.2  脚手架工程应按下列规定实施安全管理： 

1 搭设和拆除作业前，应审核专项施工方案； 

2 应查验搭设脚手架的材料、构配件、设备检验和施工质量检查验收结果； 

3 使用过程中，应检查脚手架安全使用制度的落实情况。 

11.1.3  脚手架的搭设和拆除作业应由专业架子工担任，并应持证上岗。 

11.1.4  搭设和拆除脚手架作业应有相应的安全设施，操作人员应佩戴个人防护

用品，穿防滑鞋。 

11.1.5  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进行检查，检查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要受力杆件、剪刀撑等加固杆件、连墙件应无缺失、无松动，架体应无

明显变形； 

2 场地应无积水，立杆底端应无松动、无悬空； 

3 安全防护设施应齐全、有效，应无损坏缺失； 

4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支座应牢固，防倾、防坠装置应处于良好工作状态，架

体升降应正常平稳； 

5 悬挑脚手架的悬挑支承结构应固定牢固。 

11.1.6  当脚手架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继续使用： 

1 遇有 6级及以上强风或大雨过后； 

2 冻结的地基土解冻后； 

3 停用超过 1个月； 

4 架体部分拆除； 

5 其他特殊情况。 

11.2  安全要求 

11.2.1  脚手架作业层上的荷载不得超过设计允许荷载。 

11.2.2  严禁将支撑脚手架、缆风绳、混凝土输送泵管、卸料平台及大型设备的

支承件等固定在作业脚手架上。严禁在作业脚手架上悬挂起重设备。 

11.2.3  雷雨天气、6 级及以上强风天气应停止架上作业；雨、雪、雾天气应停



 

 

止脚手架的搭设和拆除作业；雨、雪、霜后上架作业应采取有效的防滑措施，并

应清除积雪。 

11.2.4  作业脚手架外侧和支撑脚手架作业层栏杆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网或其它措

施全封闭防护。密目式安全网应为阻燃产品。 

11.2.5  作业脚手架临街的外侧立面、转角处应采取硬防护措施，硬防护的高度

不应小于 1.2m，转角处硬防护的宽度应为作业脚手架宽度。 

11.2.6  作业脚手架同时满载作业的层数不应超过 2层。 

11.2.7  在脚手架作业层上进行电焊、气焊和其他动火作业时，应采取防火措施，

并应设专人监护。 

11.2.8  在脚手架使用期间，立杆基础下及附近不宜进行挖掘作业。当因施工需

要需进行挖掘作业时，应对架体采取加固措施。 

11.2.9  在搭设和拆除脚手架作业时，应设置安全警戒线、警戒标志，并应派专

人监护，严禁非作业人员入内。 

11.2.10  脚手架与架空输电线路的安全距离、工地临时用电线路架设及脚手架接

地、防雷措施，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的

有关规定执行。 

11.2.11  支撑脚手架在施加荷载的过程中，架体下严禁有人。当脚手架在使用过

程中出现安全隐患时，应及时排除；当出现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重大隐患时，应

停止架上作业，撤离作业人员，并应由工程技术人员组织检查、处置。 



 

 

附录 A  脚手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A.1  构配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A.1.1  试验所用的液压式万能材料试验机和百分表的精度应为±1%，测力式扭矩

扳手精度应为±5%。 

A.1.2  构配件强度试验时，加荷速度应小于 400N/s。 

A.1.3  脚手架构配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1 试件尺寸测量。需作标定的，在试件上做出标记。 

2 夹持试件。将试件直接夹持在试验设备或设施上，当试件不能直接夹持时，

采用适宜的试验工装夹持。 

3 检查试验设备。检查试验设备运转情况，确认试验设备运转正常。 

4 加载。按等增量法进行均匀、缓慢加载，直至构配件失去承载能力。 

5 记录。 

6 数据整理、分析。确认有效数据，在对有效检测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判

定检测最终结果。 

7 试验报告。 

A.1.4  对金属类构件试验，每组试验所取试件的数量不应少于 3 个单体试件，

有效数据和检测结论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单个试件检测结果与该组试件平均值的偏差小于或等于±10%时，应取

该组 3个单体试件的检测结果为有效数据，并应取有效数据的最小值为该构件的

极限承载力值。 

2 当单个试件检测结果与该组试件平均值的偏差大于±10%时，应加倍取样

试验；在两组试件的检测结果中，去掉超过两组检测数据平均值±10%部分，取

两组剩余部分各单体试件的检测结果为有效数据，并应取有效数据的最小值为该

构件的极限承载力值。 

A.1.5  对木质、竹质类构件试验，每组试验所取试件的数量不应少于 10个单体

试件，有效数据和检测结论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单个试件检测结果与该组试件平均值的偏差小于或等于±30%时，应取

该组 10个单体试件的检测结果为有效数据，并应按本标准第 7.3.3条第 2款的规

定确定该构件的极限承载力值。 

2 当单个试件检测结果与该组试件平均值的偏差大于±30%时，应加倍取样



 

 

试验；在两组试件的检测结果中，去掉超过两组检测数据平均值±30%部分，取

两组剩余部分试件的检测结果为有效数据，并应按本标准第 7.3.3条第 2款的规

定确定该构件的极限承载力值。 

A.1.6  脚手架立杆与水平杆连接节点力学性能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竖向抗压承载力试验应取立杆与水平杆连接节点（图 A.1.6-1）进行竖向

极限抗压承载力试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1）可选择万能材料试验机为检测设备； 

2）应采用定型试验工装将试件夹持在试验机上； 

3）应等速施加荷载。荷载由 0 kN增加，当荷载增加至节点竖向抗压承载力

设计值时，观察节点连接件应无塑性变形、无滑移、无破坏；继续增加荷载，直

至连接件破坏，记录极限压力值 uR 。 
  

                          

 
 
 

    2 水平杆轴向拉力、压力试验应取立杆与水平杆连接节点（图 A.1.6-2）分

别进行水平杆轴向极限抗拉承载力和极限抗压承载力试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试

验： 

1）应对试件尺寸进行测量，抗拉试验应计入水平杆的钳口夹持长度； 

2）应选择万能材料试验机为检测设备； 

3）将试件水平杆两端夹持在万能试验机的钳口上。抗拉试验时，钢管夹持

段可压扁或插入直径与钢管内径相当的圆钢棒； 

4）应等速施加荷载，荷载由 0 kN增加，当水平杆上的拉（压）力增加至节

点水平向抗拉（压）承载力设计值时，观察节点连接件应无塑性变形、无滑移、 

无破坏；继续增加荷载，直至连接件失去承载能力，记录极限拉（压）力值 uR 。

图 A.1.6-2 水平杆轴向拉、压力试验示意图 
1-立杆；2-水平杆；3-连接件 

图 A.1.6-1 竖向抗压承载力试验示意图 
1-立杆；2-水平杆；3-连接件；4-工装 



 

 

3 转动刚度试验应取立杆与水平杆连接节点（图 A.1.6-3）进行转动刚度试

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1）水平杆长度应大于 1000mm； 

2）将立杆上下端固定牢固，使立杆垂直，立杆与水平杆夹角应为 90º；  

3）测量出水平杆至立杆中心 1000mm的位置，并应做好标记； 

4）在水平杆标记点的位置依次悬挂砝码 P，在预加砝码 P为 20N时，应将

测量仪表调至零点，第一级加砝码 80N，然后每次增加砝码 100N，并应分别记

录每次悬挂砝码后水平杆标记点处的下沉位移累计值，直至节点连接件严重变

形，失去承载能力； 

5）绘制扭矩——转角位移曲线图，应取曲线图直线段正切值的 2倍为节点

转动刚度标准值（图 A.1.6-4）。 

       

图 A.1.6-3 转动刚度试验示意图         图 A.1.6-4 扭矩——转角位移曲线图 

1-立杆；2-水平杆；3-连接件 

A.1.7  脚手架立杆对接连接节点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抗拉强度试验应取立杆对接连接节点（图 A.1.7-1）进行极限抗拉承载力试

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1）应对试件尺寸进行测量，测量时应计入立杆的钳口夹持长度； 

2）将试件夹持在万能材料试验机的钳口上； 

3）应等速施加荷载。拉力 P由 0 kN增加，当 P =15kN时，对接杆件应无滑

移；继续增加荷载 P值，直至破坏，记录极限拉力值 uR 。 



 

 

                         

图 A.1.7-1 立杆对接节点                  图 A.1.7-2 立杆对接节点 

抗拉强度试验示意图                     抗压强度试验示意图 

1-立杆；2-连接件；3-百分表              1-立杆；2-连接件；3-工装 

2抗压强度试验应取立杆对接连接节点（图 A.1.7-2）进行极限抗压承载力试

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1）应对试件尺寸进行测量； 

2）采用试验工装将试件夹持在万能试验机上； 

3）应等速施加荷载。压力 P由 0 kN增加，当 P增加至立杆抗压承载力设计

值时，节点连接件应无塑性变形；继续增加 P值，直至破坏，记录极限压力值 uR 。 

3抗压稳定承载力试验应取立杆对接连接节点（图 A.1.7－3）进行抗压稳定

极限承载力试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1）应对试件尺寸进行测量； 

2）采用试验工装将试件夹持在万 

能试验机上； 

3）应等速施加荷载；压力 P由 0 kN增加， 

直至破坏，记录极限压力值 uR 。 

A.1.8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的 

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脚手架 

扣件》GB15831的规定。 

A.1.9  工具式连墙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抗拉强度试验应取连墙件（图 A.1.9-1）进行抗极限拉承载力试验。应按

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1）应采用试验工装将试件夹持在万能试验机的钳口上； 

图 A.1.7-3 立杆对接节点抗压 
稳定承载力试验示意图 

1-立杆；2-连接件；3-百分表 



 

 

     2）应在连墙杆与被连接件之间夹角为 180°时，等速施加拉伸荷载。P由

0 kN增加至 10kN，完全卸荷后，再由 0 kN继续增加，直至连墙件破坏，记录极

限拉力值 uR 。 

2 抗压稳定承载力试验应取连墙件（图 A.1.9-2）进行极限抗压承载力试验。

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1）应采用试验工装将试件夹持在万能试验机的钳口上； 

2）应在连墙杆为最大使用长度，并与被连接件之间夹角为 180°时，等速

施加压缩荷载。 P由 0 kN增加至 10kN，完全卸荷后，再由 0 kN继续增加，直

至连墙件破坏。记录极限压力值 uR 。 

                              
图 A.1.9-1 连墙件抗拉强度试验示意图           图 A.1.9-2 连墙件抗压试验示意图 

1－连墙杆；2－被连接件                     1―连墙杆；2―被连接件； 

3―工装；4―加压板 

A.1.10  可调底座应进行极限抗压承载力试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1 用刀口支承、刀口座、立杆钢管和可调底座组成试件（图 A.1.10）。 

2 将可调底座调节至最大使用高度，在中心线上施加等速压缩荷载 P。 

                       

 

 

图 A.1.11 可调托座抗压强度试验示意图 

1―钢管；2―调节螺母；3―调节螺杆； 

4―刀口支撑；5－刀口座 

图A.1.10 可调底座抗压强度试验示意图

1―钢管；2―调节螺母；3―调节螺杆；

4―刀口支承；5－刀口座 



 

 

3 P由 0 kN增加至 40kN，完全卸荷后，再由 0 kN继续增加，直至试件破

坏。记录极限压力值 uR 。 
A.1.11  可调托座应进行极限抗压承载力试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1 用刀口支承、刀口座、立杆钢管和可调托座组成试件（图 A.1.11）。 

2 将可调托痤调节到最大使用高度，在中心线上施加等速压缩荷载 P。 

3 P由 0 kN增加至 40kN，完全卸荷后，再由 0 kN继续增加，直至试件破

坏。记录极限压力值 uR 。 

A.2  架体结构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A.2.1  脚手架结构试验宜采用立杆中心传力的方式传递荷载，可采用专用试验

机、分配梁千斤顶装置、堆载等适合的方法加载。加载装置不应对试验架体的变

形产生约束。 

A.2.2  脚手架结构试验时，试验架体的构造应按试验方案搭设， 各类杆件、构

配件的安装固定应符合本标准和脚手架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A.2.3  脚手架结构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编制试验方案。 

2 选择试验场地、设备。 

3 随机抽取搭设试验架体的材料、构配件，对其进行尺寸测量并记录。 

4搭设试验架体，当进行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时，按脚手架的构造不同而分

别搭设，并分别进行试验。 

5 对试验架体尺寸进行测量，并做好位移变形标记。 

6 安装加载装置和试验数据采集、传递、存储系统。 

7 采用分级加荷的方法加载，观察每级荷载施加后试验架体的变形情况，并

依次记录，直至试验架体失稳破坏，记录试验架体的极限承载力值。 

8 确认有效数据，对试验数据整理、分析，并得出架体结构设计承载力值。 

9 试验报告。 

A.2.4  在进行脚手架结构试验时，应逐级加荷，每级荷载值宜为架体极限承载

力的 1/10，每级荷载持荷时间不应少于 5min；当加荷至临界荷载的前两级荷载

时，应减半加荷。每级荷载加荷速度宜控制在 20kN/min～40kN/min之间。 

A.2.5  落地作业脚手架和支撑脚手架的结构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先进行一组脚手架 A类单元结构试验，得出脚手架 A类单元结构单立



 

 

杆极限承载力值、标准值。 

2 落地作业脚手架应按步距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个试验组，每个试验组至少

进行一组 B 类单元结构试验，应得出相应立杆极限承载力值；并应将 B 类单元

结构试验结果与至少一个作业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判定检测

结论。 

3 支撑脚手架结构试验应按步距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个试验组，每个试验组

应至少进行一组 C 类单元结构试验，应得出相应立杆极限承载力值，并应将 C

类单元结构试验结果与至少一个支撑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判

定检测结论。 

4 对每组单元结构试验，应搭设相同的 3 个单元结构架体进行试验，当某

个单体试验数据与该组试验数据平均值的偏差小于或等于±10%时，应取各单体

试验结果为有效数据，并应取该组试验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种类（该步距）脚手

架立杆的承载力极限值。 

当某个单体试验数据与该组试验数据平均值的偏差大于±10%时，应适当

增加相同单元结构架体的试验数量；在去掉单体试验数据超过该组试验数据平均

值的±10%部分后，应取剩余 3个单体试验数据为有效数据，并应取有效数据的

平均值作为该种类（该步距）脚手架立杆的承载力极限值。 

A.2.6  脚手架 A类单元结构试验方法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采用 4根待试验脚手架立杆，应按（图 A.2.6）搭设 A类单元结构试验

架体。其步距应与实际架体的步距相同，底部宜设可调底座，立杆垂直度偏差不

应超过架体高度的 1/300，且不应大于立杆直径。 

2 对试验架体结构尺寸应进行测量。 

3 应安装加载装置和检测数据采集、传递、存储系统。 

4 应采用分级、匀速的加载方式对 4 根立杆施加等量荷载，直至试验架体

破坏，记录极限承载力值 uR 。 

5 应按极限承载力值计算出 A类单元结构试验架体单立杆稳定承载力设计

值、标准值。 



 

 

             
 

(b)前视图  (c)左视图             (b)左视图   (c)前视图    (d)右视图 

图 A.2.6  A系列单元结构试验示意图       图 A.2.7  B系列单元结构试验示意图 

1―立杆；2―斜撑杆；3―水平杆；     1―立杆；2―斜撑杆；3―水平杆；  

4―可调底座                         4―可调底座 

A.2.7  脚手架 B类单元结构试验方法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采用 6根待试验脚手架立杆，应按（图 A.2.7）搭设 B类单元结构试验

架体。其步距应与实际架体的步距相同，底部宜设可调底座。立杆垂直度偏差不

应超过架体高度的 1/300，且不应超过立杆直径。 

2 对试验架体结构尺寸应进行测量。 

3 应安装加载装置和检测数据采集、传递、存储系统。 

4 应采用分级、匀速的加载方式对 6 根立杆施加等量荷载，当 6 根立杆均

匀加载至 A类单元结构试验架体单立杆承载力标准值时，应停止加载 2min，观

察试验架体的变化；继续对中间 2根立杆加载，直至破坏。应记录中间 2根立杆

的极限承载力值 uR 。 

5 应取中间两根立杆的极限承载力平均值作为 B类单元结构试验架体的单

立杆极限承载力值。 

A.2.8  脚手架 C类单元结构试验方法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采用 9根待试验脚手架立杆，应按（图 A.2.8）搭设 C类单元结构试验

架体。其试验架体步距应与实际架体的步距相同，底部宜设可调底座。立杆垂直

度偏差不应超过架体高度的 1/300，且不应超过立杆直径。 

(a) 平面图 (a) 平面图 



 

 

 

(b) 左视图     (c)前视图      (d)右视图 

图 A.2.8  C系列单元结构试验示意图 

1―立杆；2―斜撑杆；3―水平杆；4―可调底座 

2 对试验架体尺寸应进行测量。 

3 应安装加载装置和检测数据采集、传递、存储系统。 

4 应采用分级、匀速的加载方式对 9 根立杆施加等量荷载，当 9 根立杆均

匀加载至 A类单元结构试架体单立杆承载力标准值时，应停止加载 2min，观察

试验架体变化；继续对中间立杆加载，直至破坏。应记录中间立杆极限承载力值

uR 。 

5 取中间立杆的极限承载力值作为 C类单元结构试验架体的单立杆极限承

载力值。 

A.2.9  作业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应选取典型结构单元架体进行试验，宜对比分

析连墙件不同设置方式、架体不同构造设置时的极限承载力值，试验架体的搭设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高度不应少于 6步；纵向长度不应少于 3跨。 

2 连墙件宜分别按 3步 3跨、2步 3跨设置。 

3 纵、横向水平杆应按步设置，并可在架体外侧设竖向剪刀撑或竖向斜撑杆。 

4 在底层立杆上应设纵向扫地杆和横向封口杆。 

A.2.10  在施工过程中，需对作业脚手架进行结构试验时，可选用单跨、3步～6

步高的架体进行试验。 

(a) 平面图 



 

 

A.2.11  支撑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可选取典型结构单元进行试验，宜对比分析架

体在不同高宽比、不同步距、不同构造设置时的极限承载力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可选取一个或多个典型稳定结构单元做为试验架体。 

2 架体纵向、横向的立杆数量宜分别为偶数，架体的高度（步数）可根据试

验方案选择。 

3 架体的纵向长度宜为 3跨～7跨（单数跨），且不宜小于 3m；横向宽度不

宜少于 2跨。 

4 架体外侧周边应布设竖向剪刀撑或竖向斜杆；在底部立杆上设纵向和横向

扫地杆。 

5 高支撑脚手架试验架体的高度不应小于 10m。 

6 当在立杆上设置可调底座或可调托座时，其可调部分伸出长度不宜大于

300mm。 

A.2.12  脚手架结构试验应取架体失去承载能力的前一级荷载作为脚手架的极

限承载力。 

A.2.13  在进行脚手架结构试验时，应详细记录架体随施加荷载而产生变形的过

程、破坏形态及特征等情况，并应对其进行分析。 

A.2.14  脚手架结构力学性能试验的试验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 试验目的。 

2 试验方案，试验设备、设施的描述。 

3 试件的选取、试件的几何参数和物理参数。 

4 试验单元架体结构。 

5 加荷方法，架体变形过程描述，架体破坏的特征和形态。 

6 试验结果及分析。 

A.2.15  在进行脚手架结构试验时，应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应设置安全警戒线，

并应设专人监护。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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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6年 12月 2日以 1383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我国各种类脚

手架应用的经验，参考了国外同类标准，查阅了近几年各种脚手架和构配件的试

验结果。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应用本标准时能够正

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

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应用者理解和把握本标准规定的参考。



 

 

1  总  则 
 

1.0.1  本标准规定了各类脚手架的设计、施工、使用及管理的基本原则、基本要

求和基本方法，其目的是使应用的各类脚手架能够确保安全，满足施工要求，并

符合国家技术经济政策的要求。条文中所述管理，包含对脚手架安全管理、搭设

质量管理、日常使用维护管理和对脚手架材料、构配件的保养管理等。 

1.0.2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和基本

方法适用于各类脚手架的设计、搭设、拆除、使用和管理。     

本标准是制定各类建筑施工脚手架标准和其他脚手架相关标准应遵守的基

本准则，但不能替代各类建筑施工脚手架标准和其他相关标准。如：对脚手架设

计而言，本标准规定了脚手架设计计算模型的建立应遵守的规则、各种基本变量

的取值原则、荷载取值及组合的规则等，但对脚手架设计中各基本变量的取值、

计算参数的确定、外力作用下的荷载效应、结构抗力的计算等，应由各类脚手架

规范和其他脚手架相关标准作出具体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本章的术语和符号主要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

GB/T50083和《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标准》GB50068的规定编写的。 

2.1  术语 
2.1.1  脚手架   

本标准从构造、功能和用途给出了脚手架的定义，并明确提出脚手架包括作

业脚手架和支撑脚手架两大类。 

2.1.2、2.1.3  作业脚手架、支撑脚手架   

作业脚手架有单排、双排和搭设在建筑物内外侧之分，但从架体结构角度来

说，其最大特点是以连墙件或支座（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与建筑主体结构相连接。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悬挑脚手架分别是通过支座、悬挑支撑结构将荷载传递给建

筑结构。 

支撑脚手架的特点是多排多列立杆组成，无侧向支撑，或虽有侧向支撑（连

墙件、缆风绳、侧向支撑杆），但侧向支撑只起附助侧向稳定作用。 

2.1.11  脚手架单元结构试验包括 A类、B类、C类单元结构试验。其中： 

A类单元结构试验：是采用 4根待试验脚手架立杆，按本标准（图 A.2.6）

搭设 3 步高待试验架体，并按规定的加荷方法施加荷载所进行的脚手架结构试

验。 

B 类单元结构试验：是采用 6 根待试验脚手架立杆，按本标准（图 A.2.7）

搭设 3 步高待试验架体，并按规定的加荷方法施加荷载所进行的脚手架结构试

验。 

C 类单元结构试验：是采用 9 根待试验脚手架立杆，按本标准（图 A.2.8）

搭设 3步高试验架体，并按规定的加荷方法施加荷载所进行的脚手架结构试验。 

 



 

 

3  基本规定 
3.1  基本要求 

3.1.1  脚手架的搭设和拆除作业是一项技术性、安全性要求很高的工作，专项施

工方案是指导脚手架搭拆作业的技术文件。如果无专项施工方案而盲目进行脚手

架的搭拆作业，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的目的，是要求在脚手架搭设和拆除作业前，根据工程的

特点对脚手架搭设和拆除进行设计和计算，编制出指导施工作业的技术文件，并

按其组织实施。 

根据工程特点是指编制的专项施工方案应符合工程实际，满足施工要求和安

全承载、安全防护要求；应根据工程结构形状、构造、总荷载、施工条件、环境

条件等因素，经过设计和计算确定脚手架搭设和拆除施工方案。 

应经过审批是强调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把关，按专项施工方案的审批程

序进行审查批准。对于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09]87号文件和《建设工程高大模板支撑系

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导则》建质[2009]254号文件规定需进行审核论证的专项施

工方案，应组织专家审核论证，并应按专家的意见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 

组织实施是指搭设、检查验收、使用、维护与管理、拆除，强调按方案指导

施工。 

3.1.2  脚手架是由多个稳定结构单元组成的。对于作业脚手架，是由按计算和构

造要求设置的连墙件和剪刀撑、斜撑杆、连墙件等将架体分割成若干个相对独立

的稳定结构单元，这些相对独立的稳定结构单元牢固连接组成了作业脚手架。对

于支撑脚手架，是由按构造要求设置的竖向（纵、横）和水平剪刀撑、斜撑杆及

其他加固件将架体分割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稳定结构单元，这些相对独立的稳定

结构单元牢固连接组成了支撑脚手架。只有当架体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稳定结构

单元体组成时，才可能保证脚手架是稳定结构体系。脚手架的承力结构件基本上

都是长细比较大的杆件，其结构件必须是在组成空间稳定的结构体系时，才能充

分发挥作用。架体的构造设计应注意的是：①脚手架的构造应满足设计计算基本

假定条件（边界条件）的要求。脚手架设计计算的基本假定是脚手架设计计算的

前提条件，是靠构造设置来满足的。对于作业脚手架而言，边界条件主要是连墙



 

 

件、水平杆、剪刀撑（斜撑杆）、扫地杆的设置；对于支撑脚手架而言，边界条

件主要是纵向和横向水平杆、竖向（纵、横）剪刀撑、水平剪刀撑、斜撑杆、扫

地杆的设置。②脚手架的设计计算模型与脚手架的构造相对应。当构造发生变化

时，设计计算的技术参数也要发生变化。③当剪刀撑、水平杆、扫地杆、节点连

接形式等按不同构造方式设置时，架体的稳定承载力会存在很大差别。基于上述

原因，本标准提出对架体构造应进行设计。 

3.1.3  脚手架是根据施工需要而搭设的施工作业平台，必须具有规定的性能。能

承受设计荷载是指在搭设和使用期内的预期荷载，将哪些荷载作为预期荷载应在

设计时考虑。不发生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是指使架体承载力明显降低的变形；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多年研究，在荷载作用下，架体初期的变形对脚手架

承载力没有明显的影响，只有当变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脚手架的承载力才会明

显下降。在使用中，脚手架结构性能不得发生明显改变，是对脚手架使用过程中

保持基本性能的要求。脚手架是采用工具式周转材料搭设的，且作为施工设施使

用的时间较长，在使用期间，节点及杆件受荷载反复作用，极易松动、滑移而影

响脚手架的承载性能。因此，本标准要求架体的节点连接性能及承载力不能因上

述原因而降低。不得发生整体破坏是指连续倒塌、整体坍塌、坠落破坏。脚手架

遭受意外作用和偶然超载都是局部的作用，可能会引起脚手架局部构件损坏，但

不应发生连续破坏。脚手架所依附、承受的工程结构不应受到损害是指脚手架搭

设在建筑结构上或附着在建筑结构上时，对工程结构不应造成损害。 

3.1.4  条文所述是对脚手架结构、构造、连接、搭设与拆除、使用的总体要求，

也是今后脚手架的发展方向。 

3.2  安全等级和安全系数 
3.2.1  对脚手架安全等级的划分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现行脚手架的稳定承载力计算均是将对脚手架的整体计算转化为步距为

h的单立杆的稳定承载力计算，无论架体搭设多高，无论荷载多大均采用相同的

结构重要性系数和计算方法，这是不合适的。 

2 脚手架稳定承载力设计计算参数是通过架体结构试验推导出来的，但试验

架体不可能搭设很高，试验架体与实际架体存在一定的差异，试验加荷方法与架

体实际受荷也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架体搭设的越高，初始缺陷等不可预见的因

素影响越大，理论与实际的差异也越大。 



 

 

3 在现行脚手架的设计计算公式中，虽然设置了脚手架搭设高度调整系数

k，但该系数未充分体现荷载越大、搭设的高度越高则脚手架的危险性越大的概

念。 

4 表 3.2.1 安全等级的划分界限是在总结我国脚手架应用技术及施工经验的

基础上，参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

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09]87号文件的规定划分的。 

综上所述，根据脚手架种类、搭设高度、荷载的不同，将脚手架划分为两个

安全等级。 

表 3.2.1支撑脚手架栏目中，当荷载和搭设高度二者均满足安全等级为 II级

的条件时，方可按安全等级为 II 级采用，当荷载或搭高度二者有任一项不满足

安全等级为 II级的条件时，应按 I级采用。 

3.2.2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强调脚手架结构、构配件的承载力必须要有足够的安全

储备。 

本标准中综合安全系数 β值的取值是依据原建设部《关于<编制建筑施工脚

手架安全技术标准的统一规定>（修改稿）的批复》[97]建标工字第 20号文件的

规定及近十年来建筑施工脚手架的设计和施工经验确定的。 

综合安全系数 β值的计算公式明确了综合安全系数与结构重要性系数、荷载

分项系数（加权平均值）、材料抗力分项系数、材料强度附加系数之间的关系。

在对本条规定的执行中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 脚手架结构及构配件承载力必须具有足够的安全储备，这样才能保证脚手

架的使用安全，因此本条规定了具体的安全储备 β值，这是保证脚手架稳定承载

的根本； 

2 β 值是通过试验评定脚手架结构、构配件承载力能否达到设计要求的依

据； 

3 新研制的脚手架综合安全系数应增大取值是因为工程应用缺少经验，试验

不够充分，理论分析计算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2.3  脚手架结构重要性系数是脚手架结构计算的重要参数，脚手架结构重要性

系数是根据脚手架种类、搭设高度、荷载所划分的脚手架安全等级而确定的。规

定脚手架结构重要性系数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脚手架具有足够的安全储备。 

在执行中应注意的是脚手架的安全等级分别为 I 级、II 级，相对应的结构



 

 

重要性系数取为 1.1、1.0。本标准未设置安全等级为 III 级，结构重要性系数

为 0.9的级别。这是因为脚手架虽然是临时工程，但在搭设施工时，不确定的因

素较多，综合分析脚手架安全事故产生的原因及全国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形势，

取消原脚手架结构设计计算中结构重要性系数为 0.9的级别。 

3.2.4  脚手架工程中钢丝绳的应用较多，钢丝绳在应用时应按规定调紧、锁定。

重要结构用钢丝绳是指施工平台、物料平台等在施工过程中载人结构，并以钢丝

绳作为受力件用的钢丝绳。一般结构用钢丝绳是指悬挑脚手架及其他结构按构造

设置的钢丝绳。 



 

 

4  材料、构配件 
 

4.0.1~4.0.15  各类材料、构配件的品种、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产品标志及型号规格表示方法等在现行国家产品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中均有规

定。新研制的构配件技术性能应通过试验确定，是因为脚手架的构配件受力比较

复杂，很难通过理论计算准确确定其承载力，有些构配件即使通过理论计算得出

承载力等技术指标，也须要通过试验来验证。 

铸铁或铸钢制作的构配件材质是按架体管材为 Q235级钢时考虑的，当架体

用管材为 Q345级钢时应适当提高。 

应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结构件受力较复杂或超重脚手架钢管方选择 Q345

级钢，一般脚手架钢管均选择 Q235级钢，这是因为脚手架破坏均为稳定破坏，

选择 Q235级钢较为适宜，如选择 Q345级钢，其钢材的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利用。 

钢管的直径和壁厚可在脚手架相关标准中具体规定，本标准中表 4.0.1 是依

据现行国家标准《直缝电焊钢管》GB/T13793、《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3091的规定制定的，对钢管的直径和壁厚应严格限制。 

竹脚手架主要受力杆件是毛竹，条文中所述生长期为 3年～4年的毛竹是指

生长期为满 3年至满 4年以内的毛竹。竹、木脚手架所用杆件材料为天然材料，

受影响因素较多，如长度、直径、稍经、通直度、裂纹、虫蛀等等,其所用材料

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钢丝绳在脚手架工程中的使用逐渐增多，应根据用途通过设计计算来选择。 

脚手架所用螺栓一般为普通螺栓，对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结构如选择高强螺

栓，应按现行国家相关标准执行。 

挂扣式和承插式连接件要求采取防止退或防脱落措施，是为了防止其松动和

退出。 

脚手架杆件、构配件制定周转使用维修检验标准，是要求在每使用一个安装

拆除周期后，应对其进行检验、分类、维修，并及时淘汰受损变形的杆件、构配

件。维修检验标准应在脚手架专业规范中制定，包括杆件、构配件的分类标准、

维修标准、检验标准等。对周转使用的杆件、构配件的检验，是采用外观检验的

方法全数检验。 

要求脚手架所用构配件具有良好的互换性，是因为脚手架的构配件必须规

格、型号一致，配套统一，才能保证搭设方便快捷，满足各种组架工艺和施工要



 

 

求，这对构配件制作精度提出了较严格的要求，因为构配件制作精度如果达不到

标准，则会出现组配困难、搭设的架体超过允许误差等现象。 



 

 

5  荷载 

5.1  荷载的分类及标准值 

5.1.1~5.1.3  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规定，将脚手架的荷载划分

为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两大类。 

脚手板、安全网、栏杆等划为永久荷载，是因为这些附件的设置虽然随施工

进度变化，但对用途确定的脚手架来说，它们的重量、数量也是确定的。 

建筑材料及堆放物含钢筋、模板、混凝土、钢结构件等，将其划分为永久荷

载，是因为其荷载在架体上的位置和数量是相对固定的，但对于超过浇筑面高度

的堆积混凝土建议按可变荷载计算。 

可变荷载分为施工荷载、风荷载、其他可变荷载。其中施工荷载是指人及随

身协带的小型机具自重荷载；其他可变荷载是指除施工荷载、风荷载以外的其他

所有可变荷载，包括振动荷载、冲击荷载、架体上移动的机具荷载等，应根据实

际情况累计计算。 

5.1.4～5.1.6  条文中对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标准值取值的确定方法，具有普遍意

义。 

    永久荷载标准值的取值原则上是按材料、构配件的自重值取值，如果采用抽

样实测的方法测定其荷载标准值，一般是采用自重检测法进行测量。 

5.1.5 条第 1 款、第 2 款是作业脚手架施工荷载取值的规定，通过广泛的调

研，对作业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取值做了一定调整，主要是依据以下理由： 

1 原作业脚手架结构施工荷载标准值取值为 3kN/㎡，是根据主体砌筑用脚

手架制定的。墙体砌筑作业时，脚手架作业层上需堆放砖块，摆放砂浆桶，甚至

是推车，因此规定取施工荷载标准值为 3 kN/㎡。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行的

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工艺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已不在作业脚手架上大量堆放建筑材

料。 

2 混凝土结构和其他主体结构施工时，作业脚手架主要是作为操作人员的作

业平台，作业层上一般只有作业人员和其使用的工具及少量材料荷载，如果仍取

3 kN/㎡就显然偏大了。 

3 有专家提出，在混凝土结构施工和装修施工时，作业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

值取为 1 kN/㎡～1.5 kN/㎡；考虑到施工时的具体情况，本标准确定为其施工荷



 

 

载标准值取值为 2.0 kN/㎡. 

本标准强调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的取值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于特殊用

途的脚手架，应根据架上的作业人员、工具、设备、堆放材料等因素综合确定施

工荷载标准值的取值。 

5.1.5 条第 3 款是支撑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取值的规定，通过广泛征求意

见，在传统的支撑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的取值水平基础上有所调整和增加，这

与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本标准规定了支撑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最低

不应低于 2.0kN/㎡,应遵照执行。 

应注意的是，支撑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的取值大小，与施工方法相关。如

空间网架或空间桁架结构安装施工，当采用高空散装法施工时，施工荷载是均匀

分布的；当采用地面组拼后分段整体吊装法施工时，分段吊装组拼安装节点处支

撑架所承受的施工荷载是点荷载，应单独计算，并对支撑架局部应采取加强措施。 

振动冲击荷载标准值是按物体的自重乘以动力系数取值，这是将动荷载转化

为静荷载来处理的一种方法。 

5.1.7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规定并参考国外同

类标准给出式（5.1.7）。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规定，建筑物表面的风荷载标准值( kw )按下式计算： 

0szzk ww ⋅⋅⋅= µµβ                        （1） 

式中： zβ ——z 高度处的风振系数，用于考虑风压脉动对结构的影响，脚手架

是附在建筑物上的，取 zβ ＝1.0； 

      zµ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sµ ——风荷载体型系数； 

      0w ——基本风压(kN/㎡)。 

条文中 0w 值是按重现期 10年确定，脚手架使用期一般为 1~3年，相对来说，

遇到强风的概率要小的多，是偏于安全的。 

作业脚手架是附在主体结构上设置的框架结构，风对其作用分布比较复杂，

与作业脚手架的背靠建筑物的状况及作业脚手架采用的围护材料、围护状况有

关，表 5.1.7 给出的全封闭作业脚手架风荷载体型系数，是根据《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的规定给出的。根据有关试验表面，脚手架采用密目式安全网全封闭状况

下，其挡风系数 Ф≈0.7，考虑到密目式安全网挂灰等因素，标准中取 Ф=0.8。当



 

 

脚手架背靠全封闭墙时， sµ ＝1.0Ф；当脚手架背靠敞开、框架和开洞墙时， sµ ＝

1.3Ф。 sµ 最大值超过 1.0时，取 sµ ＝1.0。 

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规定，风对敞开式支撑脚手架整体

作用的水平荷载标准值，应按空间桁架整体风荷载体型系数 stwµ 计算， stwµ 计算

表达式为： 

η
η

−
−

⋅=
1
1 n

ststw uu                         （2） 

式中： stµ ——单榀桁架的体型系数， stµ ＝Ф sµ ； 

       Ф——挡风系数，Ф＝
A
An2.1 ； 

      su ——桁架构件的体型系数，由《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中查得； 

     nA ——挡风面积(mm2)； 

       A ——桁架外轮廓面积(mm2)； 

       η——系数，据 Ф及
b
l
值由《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查得； 

       n——桁架榀数； 

     b——脚手架的宽度(mm)； 

l——脚手架的跨距(mm)。 

应注意的是，表 5.1.7中所列的脚手架封闭状态，其中：作业脚手架只有全

封闭一种状态，而无敞开、半封闭状态，这也意味着今后不允许使用敞开、半封

闭作业脚手架；支撑脚手架的架体是敞开式的，架上作业层栏杆是封闭的。 

5.1.8  一般脚手架结构在风荷载标准值计算时，均不需计入风振系数 Zβ ，对于

高耸作业脚手架、悬挑和跨空支撑脚手架、搭设在超高部位的脚手架等应考虑风

振系数的影响。 

5.2  荷载组合 
5.2.2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规定，脚手架按承

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取荷载的基本组合进行荷载组合，而不考虑短暂作用、

偶然作用、地震荷载作用组合，只要是按本标准的规定对荷载进行基本组合计算，

脚手架结构是安全的。 

1 对作业脚手架荷载基本组合的列出，其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1）对于落地作业脚手架，主要是计算水平杆抗弯强度及连接强度、立杆稳



 

 

定承载力、连墙件强度及稳定承载力、立杆地基承载力；对于悬挑脚手架，除上

述架体计算内容外，主要是计算悬挑支承结构强度、稳定承载力及锚固。对于附

着式升降脚手架，除架体计算与落地作业脚手架相同外，主要是计算水平支承桁

架及固定吊拉杆强度、竖向主框架及附墙支座强度、稳定承载力。理论分析和试

验结果表明，当搭设架体的材料、构配件质量合格，结构和构造应符合脚手架相

关的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剪刀撑等加固杆件、连墙件按要求设置的情况下，上

述计算内容满足安全承载要求，则架体也满足安全承载要求。 

2）水平杆件一般只进行抗弯强度和连接强度计算，可不组合风荷载。 

3）理论分析和试验结果表明，在连墙件正常设置的条件下，落地作业脚手

架破坏均属于立杆稳定破坏，故只计算作业脚手架立杆稳定项目。悬挑脚手架除

架体的悬挑支承结构外，其它计算都与落地作业脚手架相同，作用在悬挑支承结

构上的荷载即为作业脚手架底部立杆的轴向力。 

4）根据理论分析表明，悬挑脚手架悬挑支承结构的强度、稳定应同时满足

才能够满足安全承载。当采用型钢作为悬挑梁时，只要型钢梁的抗弯强度和稳定

承载力满足，既可满足安全承载要求。其抗剪强度、弯剪强度不起控制作用。 

5）连墙件荷载组合中除风荷载外，还包括附加水平力 0N ，这是考虑到连墙

件除受风荷载作用外，还受到其他水平力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 

①作业脚手架的荷载作用对于立杆来说是偏心的，在偏心力作用下，作业脚

手架承受着倾覆力矩的作用，此倾覆力矩由连墙件的水平反力抵抗。 

②连墙件是被用作减小架体立杆轴心受压构件自由长度的侧向支撑，承受支

撑力。 

综合以上两个因素，因精确计算以上两项水平力目前还难以做到，根据以往

经验，标准中给出固定值 0N 。 

2 支撑脚手架荷载基本组合的列出，其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1）对于支撑脚手架的设计计算主要是水平杆抗弯强度及连接强度、立杆稳

定承载力、架体抗倾覆、立杆地基承载力，理论分析和试验结果表明，在搭设材

料、构配件质量合格，架体构造符合本标准和脚手架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

剪刀撑或斜撑杆等加固杆件按要求设置的情况下，上述 4项计算满足安全承载要

求，则架体也满足安全承载要求。 

2）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规定，在支撑脚手架荷载的基本



 

 

组合中，应有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项，而且当永久荷载值较大的情况下（如混

凝土模板支撑脚手架上混凝土板的厚度或梁的截面较大），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

合值项起控制作用。根据分析得知，当
可变荷载效应

永久荷载效应  ≥2.8 时，应按永久荷载

控制组合进行荷载组合；当
可变荷载效应

永久荷载效应
＜2.8 时，应按可变荷载控制组合进

行荷载组合。 

3）规定模板支撑脚手架立杆地基承载力计算时不组合风荷载，是因为在混

凝土浇筑前，风荷载对地基承载力不起控制作用，当混凝土浇筑后，风荷载所产

生的作用力已通过模板及混凝土构件传给了建筑结构。 

4）支撑脚手架整体稳定只考虑风荷载作用的一种情况，这是因为对于如混

凝土模板支撑脚手架，因施工等不可预见因素所产生的水平力与风荷载产生的水

平力相比，前者不起控制作用。如果混凝土模板支撑脚手架上安放有混凝土输送

泵管，或支撑脚手架上有较大集中水平力作用时，架体整体稳定应单独计算。 

3 未规定计算的构配件、加固杆件等只要其规格、性能、质量符合脚手架相

关的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架体搭设时按其性能选用，并按标准规定的构造要求

设置，其强度、刚度等性能指标均会满足要求，可不必另行计算。 

必须注意，本标准给出的荷载组合表达式都是在以荷载与荷载效应存在线性

关系为前提，对于明显不符合该条件的涉及非线性问题时，应根据问题的性质另

行设计计算。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规定，荷载的基本组

合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 

∑ ∑
= =

++=
m

ll SSSS
1j

n

2i
QkiCiiQiQk11Q1GkjGjd ψγγγγγ           （3） 

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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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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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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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iCiiQiGkjGjd ψγγγ               （4） 

式中： Gjγ ——第 j 个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对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取 1.2；

对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取 1.35；在整体稳定计算时，永久荷载



 

 

对结构有利时，取值不应大于 1.0； 

Qiγ ——第 i 个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其中 Q1γ 为主导可变荷载 QK1S 的分

项系数，对于脚手架结构 Qiγ 取 1.4； 

GkjS ——第 j个永久荷载标准值(N)； 

QkiS ——第 i个可变荷载标准值(N)，其中 Qk1S 为诸可变荷载中起控制作用

者，对于作业脚手架取施工荷载为 Qk1S ；对于支撑脚手架一般情

况时取施工荷载为 Qk1S ，当其他可变荷载大于施工荷载时，取其

他可变荷载为 Qk1S 。 

Ciψ ——第 i 个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对于起控制作用的可变荷载取

1.0；对于不起控制作用的可变荷载取 0.7，对于风荷载取 0.6； 

m——参与组合的永久荷载数； 

n——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数； 

ilγ ——可变荷载考虑设计使用年限调整系数，取 1.0。 

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得出脚手架的荷载组合式，对本标准荷载组合计算公式

介绍如下： 

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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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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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业脚手架而言，是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起控制作用，一般架上无其他

可变荷载，只有施工荷载和风荷载；因此，在计算水平杆和立杆承载力时，按下

式进行荷载组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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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支撑脚手架而言，可能是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起控制作用，也可能是

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起控制作用，应分别进行组合计算并取较大值。 

在支撑脚手架水平杆强度计算时，按下列公式进行荷载组合计算： 



 

 

∑ ∑∑
= =









++=

m

1j

n

2i
QkiQkGkjd 7.04.12.1 SSSS          （8） 

∑ ∑∑
= =









+×+=

m

1j

n

2i
QkiQkGkjd S7.04.135.1 SSS            （9） 

在支撑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时，按式（5）、式（6）进行荷载组合计

算。 

式中： QkS ——施工荷载标准值(N)； 

      WkS ——风荷载标准值(N)。 

    应说明的是，式（5）、（6）、（7）组合计算的是脚手架立杆轴向力设计值，

对于由风荷载引起的立杆弯矩设计值应单独计算，并应分别乘以可变荷载分项系

数 1.4和风荷载组合值系数 0.6。 

5.2.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规定，对脚手架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应按荷载的标准组合进行荷载组合。 

脚手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计算只涉及到水平受弯杆件挠度，在进行荷

载组合计算时，可变荷载和风荷载不参与组合。 



 

 

6  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规定，脚手架结构设计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

状态设计法进行设计，设计表达式采用分项系数法进行表达。因为目前我国对脚

手架的试验数据还不够多，以试验数据为基础的理论统计分析还不够充分，所以

目前我国在脚手架结构设计理论上实际是处于半概率、半经验的状态。广大工程

技术人员应通过试验和实践总结，进一步丰富脚手架的理论。 

6.1.2  脚手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理解为架体结构或结构件发挥最大允许承载

能力的状态，结构件由于连接节点滑脱或由于塑性变形而使其几何形态发生显著

改变，虽未达到最大承载能力，但已彻底不能使用，也属于这一状态。 

脚手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可理解为架体结构或结构件变形达到使用功能上

允许的某个限值的状态，主要是针对架体结构或某些结构件的变形必须控制在满

足使用要求的范围而言。过大的变形会造成使用的不安全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支

撑脚手架如发生过大变形可能会影响建筑结构质量。 

6.1.3  脚手架是施工过程中使用周期较长的临时结构，设计时不考虑短暂、偶然、

地震状态设计，只考虑按正常搭设正常使用状态的设计。 

6.1.4  脚手架的设计是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设计，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复

核检验其是否满足要求。条文中给出了一般情况下脚手架设计计算内容，但不仅

仅局限于条文所列内容，设计时应根据架体结构、工程概况、搭设部位、使用功

能要求、荷载等因素具体确定。需要说明的是脚手架的设计计算内容是因架体的

结构和构造等因素不同而变化的，在设计计算内容选择时，应具体分析确定。 

6.1.5  对于脚手架的设计步骤，一般是根据工程概况和有关技术要求先进行初步

方案设计，之后，是对初步方案进行验算、调整，再验算、再调整，直至满足技

术要求后而最终确定架体搭设方案。计算时，先对架体进行受力分析，在明确荷

载传递路径的基础上，再选择有代表性的最不利杆件或构配件作为计算单元进行

计算。有代表性的最不利的计算单元主要是指下述情况： 

1 荷载最大的杆件或构配件； 

2 跨距、间距增大部位的杆件和构配件，杆件或构配件的荷载不是最大，但



 

 

其自身的几何形状或承力特性（计算长度、截面、抵抗矩、回转半径等）与其他

杆件或构配件相比发生改变的杆件或构配件； 

3 架体结构构造改变处、薄弱处及架体需加强部位等处的杆件、构配件； 

4 荷载性质发生改变处杆件，如由拉力转变为压力的杆件，荷载集中作用处

杆件。 

6.1.6  本条文规定了设计计算所采用的荷载设计值、材料强度设计值、几何参数

设计值、结构抗力设计值等基本变量的设计值确定方法和原则。 

荷载的设计值 dN ，一般表示为荷载的代表值与荷载的分项系数 nr 的乘积。

对于可变荷载，其代表值包括标准值和组合值。组合值可通过对可变荷载标准值

的折减来表示，即对可变荷载的标准值乘以组合值系数后求和。 

脚手架结构按不同极限状态设计时，在相应的荷载组合中对可能同时出现的

荷载，应采用不同的荷载设计值。荷载分项系数 nr 的取值，应按本标准第 6.1.11

条的规定取用。 

在脚手架的实际使用中经常会遇到几何参数的附加 a△ 为零的情况，此时，

几何参数的设计值与几何参数的标准值相同。 

6.1.7  表 6.1.7-1、表 6.1.7-2 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承载力设计值，是经试验和查

阅有关标准规定给出的。对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承载力设计值的规定，主要是提

出如下要求： 

1 表中规定的是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承载力的最低设计值，各类脚手架可根

据其节点连接件的改进提出高于本标准的规定值。 

2 脚手架杆件节点连接件必须具有规定的连接强度和转动刚度。 

3 不允许出现因施工荷载的反复作用而使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失效或承载

力降低的情况。 

4 对于某一种类脚手架，必须经试验给出节点连接件承载力设计值。 

    规定立杆与水平杆连接节点必须具有一定的转动刚度，是为了保证脚手架的

整体性和杆件连接强度。因脚手架在工作状态时水平杆中存在轴向力，因此，立

杆与水平杆的连接节点必须能够传递水平杆轴向力。 

目前，脚手架立杆接长是采用两种方式对接，一种是采用对接扣件连接；另

一种是采用内套筒或外套筒对接连接，既承插式连接。立杆主要是承受压力荷载，

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个别立杆有时也会出现一定的拉力，因此规定立杆对接连接



 

 

节点不但要承受压力，也要承受一定的拉力，避免个别立杆在承受拉力荷载时脱

开。立杆对接连接节点抗压稳定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立杆抗压稳定承载力设计

值的 1.5倍，是要求立杆对接连接节点的抗压稳定承载力设计值必须满足脚手架

稳定承载的需要。 

6.1.8  有关钢材的强度设计值等技术参数的取值规定，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注

意把握： 

1 型钢、一般钢构件的原材料都是经热轧生产的，在使用过程中也未经冷加

工处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的规定取用。 

2 脚手架结构所用的焊接钢管、焊接方钢管、卷边槽钢等材料均是采用热轧

钢板经冷加工成型工艺制作的，材料的厚度（壁厚）一般均不大于 6mm，因此，

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的规定取用。 

3 脚手架构配件在制作时，钢材经冷加工后强度能够有一定的提高（如门

架），但脚手架的架体结构破坏均是失稳破坏，而不是强度破坏，对于钢材的冷

加工强度能够提高多少，钢材的冷加工强度能发挥多大作用很难确定。因此，本

标准规定对脚手架构配件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冷加工强度不予考虑。又因为脚手架

结构只在线弹性范围内研究，因此，本标准也规定不采用钢材的塑性强度。 

6.1.11  表 6.1.11 所规定的荷载分项系数取值范围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50009 确定的。其中：由永久荷载控制的组合取 1.35，是指永

久荷载值相对可变荷载来说较大，且起控制作用的情况。 

    对于满堂支撑脚手架，在荷载组合计算时，一般可只考虑可变荷载控制组合

一种情况。这是因为满堂支撑脚手架搭设的高度有限，可变荷载起控制作用。对

于其他支撑脚手架，可根据永久荷载与可变荷载的比值大小来判断是采用永久荷

载控制组合，还是采用可变荷载控制组合。 

6.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6.2.1  本条列出了三种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应根据三种状态性质不

同，采用相应的设计表达式及相应的分顶系数进行设计。式（6.2.1-1）中 dN 含

荷载系数， dR 含材料系数（或抗力系数）。地基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如

取荷载的标准组合值，相应的地基承载力值应取特征值。 

6.2.2  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计算，应根据节点的构造和受力特征具体确

定。因不同种类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构造不同，存在着一定差异，其所承受荷载



 

 

的性质也不相同，这要在连接节点承载力计算时具体分析确定。 

6.2.3  作业脚手架横杆应计算抗弯强度和节点连接强度，抗弯强度是分别按单跨

简支梁（单跨）、2跨连续梁（2跨）、3跨连续梁（3跨以上）来计算的。各类受

弯杆件的强度计算按式（6.2.3-1）计算。受弯杆件弯矩设计值的荷载组合计算公

式如本标准式（6.2.3-2）所示，式中，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产生的弯矩值应分项

计算后累计。 

6.2.4～6.2.6  作业脚手架立杆（门架立杆）稳定承载力按室内或无风环境搭设和

室外搭设两种工况分别进行计算。室内或无风环境搭设的作业脚手架不需组合风

荷载值，室外搭设的作业脚手架应组合风荷载值。因是两种不同工作环境下的作

业脚手架，所以需单独计算各自的立杆（门架立杆）稳定承载力。 

式（6.2.4-2）左端可分为两项来理解，其中：
A
N

ϕ
γ d0 项为立杆轴向力产生的

立杆应力值；
W

M wd
0γ 项为立杆在风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应力值。 

计算单元立杆段的轴向力设计值组合计算按本标准式（6.2.5）计算。其中： 

Gk1NΣ 含架体结构件和安全网、脚手板、栏杆等附件自重标准值。 

作业脚手架计算立杆段由风荷载产生的应力值计算，是以架体顶部最大风荷

载标准值为依据。 

本标准式（6.2.6-1）、式（6.2.6-2）是经对作业脚手架在水平风荷载的作用

下模拟计算分析并与各类作业脚手架原公式计算结果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给出的。

作业脚手架在水平风荷载的作用下，外立杆通过水平横杆将一部分水平力传递给

内立杆，内外立杆共同抵抗水平风荷载，并通过连墙件将水平风荷载的水平力传

递给建筑结构。因此，内外立杆与水平杆是组成了一个桁架，共同承担风荷载，

并形成以连墙件为支点的竖向多跨连续桁架梁。经分析研究，作业脚手架立杆由

水平风荷载产生的弯矩设计值与连墙件竖向间距的平方成正比，连墙件竖向间距

越大，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矩值也越大。应说明的是，因为有的作业脚手架部

分内外立杆跨间设有竖向斜杆，对水平风荷载在立杆中产生的弯矩值有减小作

用，因此在计算时，应选择无斜杆的部位作为计算单元。 

应该特殊说明的是：脚手架立杆在轴向压力和水平风荷载的共同作用下，

是按压弯构件计算的。在现行国家规范《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中，弯矩



 

 

作用在对称轴平面内（绕 X 轴）的实腹式压弯构件，其稳定承载力是按下列公

式计算： 

1 弯矩作用平面内的稳定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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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弯矩作用平面外的稳定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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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的轴心压力(N)； 

 '
ExN ——参数， ( )2

x

2'
x 1.1 λ

π EAN E = ； 

xϕ ——弯矩作用平面内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A——毛载面面积(mm2)； 

xM ——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的最大弯矩( mmN ⋅ )； 

xr ——与载面模量相应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x1W ——在弯矩作用平面内对较大受压纤维的毛截面模量(mm3)； 

mxβ ——等效弯矩系数（弯矩作用平面内），对于脚手架钢管，两端弯矩相

同，可取 0.1mx =β  

yϕ ——弯矩作用平面外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bϕ ——均匀弯曲的受弯构件整体稳定系数； 

η——载面影响系数，钢管可取 0.7； 

txβ ——等效弯矩系数（弯矩作用平面外），脚手架钢管可取 1.0。 

钢结构压弯构件稳定承载力极限值，不仅与构件的长细比λ和偏心率 e 有

关，且与构件的载面形式和尺寸、构件轴线的初弯曲、载面上残余应力分布和大

小、材料的应力——应变特性以及失稳的方向等因素有关，也与轴心力与弯矩的

联合作用有关。式（10）是实腹式载面压弯构件，当弯矩作用在对称轴平面内时

（绕 X轴），其弯矩作用平面内的稳定承载力计算式。式（11）是双轴对称载面

压弯构件，其弯矩作用平面外的稳定承载力计算式。 

在现行国家规范《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 中，对于双轴对

称载面的压弯构件，当弯矩作用于对称平面内时，压弯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内的稳

定承载力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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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轴向力设计值(N)； 

M ——弯矩设计值( mmN ⋅ )； 

ϕ——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eA ——有效载面面积(mm2)； 

mβ ——等效弯矩系数； 

'
EN ——系数， 2

2
'

165.1 λ
π EAN E = ； 

E——钢材弹性模量(N/mm2)； 

λ——构件在弯矩作用平面内的长细比； 

eW ——构件对最大受压边缘的有效载面模量(mm3)。 

式（12）是根据构件边缘屈服准则，假定钢材为理想弹塑性体，构件两端

简支，作用着轴心压力和两端等弯矩，并考虑了初始弯曲和初始偏心的影响，构

件的变形曲线为半个正弦波，在这些理想条件均满足的前提下导出的。在此基础

上，又计入长度系数来考虑构件端部约束的影响，以等效弯矩系数 mβ 来考虑其

他荷载的影响，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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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压力和弯矩联合作用下的弯矩放大系数）

考虑了轴心力和弯矩的联合作用下，轴心力对弯矩的放大作用。式（12）适用于

各类薄壁双轴对称载面压弯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内的稳定承载力计算。其中， EN 为

欧拉临界力。 

根据钢结构压弯构件稳定承载力计算公式和有关钢结构压弯构件稳定承载

力计算理论，在不考虑钢材塑性展开情况下，可推导出钢管脚手架立杆在竖向轴

向力和水平风荷载产生的弯矩联合作用下的稳定承载力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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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立杆轴向力设计值(N)； 

      ϕ——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A——立杆毛载面面积(mm2)； 

      M ——风荷载引起的立杆弯矩设计值( mmN ⋅ )； 

      W——立杆载面模量(mm3)； 

     '
EN ——立杆欧拉临界力(N)， 2

2
'

λ
π EAN E = ； 

     λ——计算长细比， i
0l=λ ； 

0l ——立杆计算长度(mm)； 

     i——立杆载面回转半径(mm)； 

E——钢材弹性模量(N/mm2)； 

f ——钢材的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本标准规定：轴向压力和水平风荷载产生的弯矩共同作用下的脚手架立杆

稳定承载力是按本标准式（6.2.4-2）计算： 

W
M

A
N wd0d0 γ

ϕ
γ

+ ≤ df               （6.2.4-2） 

本标准规定在轴向力和弯矩的共同作用下，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按式

（6.2.4-2）计算，而不采用式（13）计算，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1 对于脚手架而言，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式（6.2.4-2）与式（13）的计算

结果相比较，偏差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采用ф48mm×3.5mm 的钢管，按现行行业规范《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

术规范》JGJ130 所规定的脚手架搭设的技术要求，对搭设的扣件式钢管作业脚

手架和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撑脚手架分别按式（6.2.4-2）、式（13）计算分析如下： 

例 1：作业脚手架。步距分别为 1.5 m和 1.8m，纵距 1.5m，横距 1.05m，

架体总高 24m，施工均布荷载按 2层同时作业考虑取为 5.0kN/㎡，风荷载 0w 分

别取值为 0.1kN/㎡、0.2kN/㎡、0.3kN/㎡、0.4kN/㎡、0.5kN/㎡，连墙件布

置方式为二步三跨。计算结果分析对比见表 1。 



 

 

表 1  作业脚手架计算结果分析对比 

应力 N/mm2 
步距 

m 

风荷载 

kN/㎡ 

轴力 

kN 

弯矩 

kN·m 

计算

长度

m 

长细

比 
稳定 
系数 

式 
（13） 

式 
（6.2.4-2） 

偏差 

0.1 13.466 0.035 2.599 164 0.262 113 112 0.72% 
0.2 13.466 0.069 2.599 164 0.262 120 119 1.33% 
0.3 13.466 0.104 2.599 164 0.262 128 126 1.88% 
0.4 13.466 0.139 2.599 164 0.262 136 132 2.37% 

1.5 

0.5 13.466 0.174 2.599 164 0.262 143 139 2.81% 
0.1 12.771 0.050 3.118 197 0.186 151 150 0.74% 
0.2 12.771 0.100 3.118 197 0.186 162 160 1.38% 
0.3 12.771 0.150 3.118 197 0.186 173 170 1.94% 
0.4 12.771 0.200 3.118 197 0.186 184 180 2.43% 

1.8 

0.5 12.771 0.250 3.118 197 0.186 195 190 2.87% 

例 2：模板支撑脚手架。混凝土板 200mm厚，步距分别为 1.2m、1.5 m和

1.8m，纵距 0.9m，横距 0.9 m，架体总高 8m，架体长度和宽度都为 8 m，施工

均布荷载取值为 2kN/㎡，风荷载 0w 取值分别为 0.1kN/㎡、0.2kN/㎡、0.3kN/

㎡、0.4kN/㎡、0.5kN/㎡。在永久荷载、施工荷载不变的情况下，计算分析结

果见表 2。 

表 2  模板支撑脚手架计算结果对比 

应力 N/mm2 
步距 

m 

风荷载 

kN/㎡ 

轴力 

kN 

弯矩 

kN·m 

计算

长度

m 

长细

比 
稳定 
系数 

式 
（13） 

式 
（6.2.4-2） 

偏差 

0.1 7.665 0.011 2.432 154 0.298 54.90 54.76 0.25% 
0.2 7.680 0.021 2.432 154 0.298 57.10 56.83 0.46% 
0.3 7.695 0.032 2.432 154 0.298 59.51 59.10 0.68% 
0.4 7.709 0.042 2.432 154 0.298 61.70 61.17 0.86% 

1.2 

0.5 7.724 0.053 2.432 154 0.298 64.11 63.44 1.05% 
0.1 7.738 0.017 3.041 192 0.195 84.72 84.50 0.26% 
0.2 7.753 0.033 3.041 192 0.195 88.23 87.80 0.48% 
0.3 7.768 0.05 3.041 192 0.195 91.95 91.30 0.71% 
0.4 7.782 0.066 3.041 192 0.195 95.47 94.61 0.90% 

1.5 

0.5 7.797 0.083 3.041 192 0.195 99.19 98.11 1.09% 
0.1 7.812 0.024 3.649 231 0.138 120.81 120.49 0.27% 
0.2 7.827 0.048 3.649 231 0.138 126.07 125.43 0.51% 
0.3 7.841 0.072 3.649 231 0.138 131.34 130.37 0.74% 
0.4 7.856 0.096 3.649 231 0.138 136.61 135.31 0.95% 

1.8 

0.5 7.871 0.119 3.649 231 0.138 141.66 140.06 1.13% 

例 3：模板支撑脚手架。混凝土板厚分别为 100mm、200mm、300mm 和

400mm，步距 1.8m，纵距 0.9m，横距 0.9m，架体总高 8m，架体长度和宽度都



 

 

为 8m，施工均布荷载取值为 2kN/㎡，风荷载取值为 0.3kN/㎡。在施工荷载、

风荷载不变情况下，计算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模板支撑脚手架计算结果对比 

应力 N/mm2 
板厚

mm 

风荷载 

kN/㎡ 

轴力 

kN 

弯矩 

kN·m 

计算

长度

m 

长细

比 
稳定 
系数 

式 
（13） 

式 
（6.2.4-2） 

偏差 

100 0.3 5.311 0.072 3.649 231 0.138 93.51 92.87 0.69% 
200 0.3 7.750 0.072 3.649 231 0.138 129.97 129.01 0.74% 
300 0.3 10.189 0.072 3.649 231 0.138 166.44 165.16 0.77% 
400 0.3 12.628 0.072 3.649 231 0.138 202.93 201.30 0.80% 

从上面计算结果分析可知，式（13）的计算结果比式（6.2.4-2）的计算结

果稍大，但都不超过 3%。变化规律与步距的关系不大，与轴力的关系也不是很

明显，与风荷载呈线性关系。根据作业脚手架和支撑脚手架正常使用条件计算结

果分析，两个公式计算结果的偏差均不超过 3%，因此可忽略不计。 

2 脚手架、构配件的综合安全系数 β值已考虑脚手架的各种不利因素。 

本标准中规定作业脚手架的综合安全系数在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时，取值

为 β≥2.0；支撑脚手架的综合安全系数在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时，取值为 β≥

2.2。脚手架综合安全系数 β值已考虑了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中的各种相

关因素和各种不利影响，其中包括：立杆的初始弯曲和初始偏心影响；立杆端步

约束影响；轴心力和弯矩联合作用下，轴心力对弯矩的放大作用影响等。 

3 保证脚手架的稳定承载，一是靠设计计算控制，二是靠结构和构造措施

保证。其中，结构和构造措施保证是根本。 

脚手架立杆的稳定承载力计算，是根据脚手架结构设计所选定的立杆间距、

步距、荷载等计数参数进行计算的。对于作业脚手架而言，在立杆间距、架体步

距、荷载相同的条件下，立杆的稳定承载力计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对于连墙件、

剪刀撑、斜撑杆、扫地杆采用不同方式设置的作业脚手架，其实际立杆稳定承载

力是不相同的。同理，对于支撑脚手架而言，剪刀撑、扫地杆采用不同方式设置

的支撑脚手架，及纵向和横向水平杆不通长满设的支撑脚手架，其实际立杆稳定

承载力也是不相同的。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的先决条件是架体的结构和构

造措施必须满足其计算的边界条件的要求，因此，必须强调脚手架的结构和构造

应满足要求。 

4 施工现场的应用计算应强调简便、正确、可靠。 

按本标准式（6.2.4-2）计算脚手架的立杆稳定承载力，已应用多年，其计



 

 

算方法及计算的技术要求已被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所认知。多年来，没有发生因计

算的误差而发生脚手架质量安全事故。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脚手架由于立杆失

稳而发生的质量安全事故，多是因为使用了不合格钢管和不合格的连接件、构造

上不符合要求、施工操作方法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从多年脚手架应用的实践看，

本标准式（6.2.4-2）的计算简便，计算结果能够保证脚手架立杆安全稳定承载的

要求。而按式（13）进行计算，较为繁琐，不便于施工现场应用。 

6.2.7、6.2.8  作业脚手架连墙件主要需计算三项内容，既：连墙件的抗拉（压）

强度、抗压稳定承载力、连接强度。本标准中是将连墙件简化为轴心受力构件进

行计算的，由于连墙件可能偏心受力，或可能有少量的弯矩、扭矩作用，故在公

式的右端对强度设计值乘以 0.85 的折减系数，以考虑这一不利因素。应注意的

是，当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的连墙件时，对焊缝和螺栓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冷弯

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 的规定计算；当连墙件与混凝土中的预埋件

连接时，预埋件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计算。 

6.2.9  支撑脚手架横杆应计算抗弯强度、节点连接强度，其计算方法应和作业脚

手架相同，一般多是需计算架体顶部直接承受荷载的水平杆件。应注意的是，支

撑脚手架横向水平杆的弯矩设计值组合计算与作业脚手架不同，其分为由永久荷

载控制的组合和由可变荷载控制的组合两种情况，这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规定调整的。 

6.2.10～6.2.13  支撑脚手架立杆（门架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按室内或无风环

境搭设和室外搭设两种不同工况分别单独计算。室内或无风环境搭设的支撑脚手

架不需组合风荷载值，室外搭设的支撑脚手架应组合风荷载值。因是两种不同工

作环境下的支撑脚手架，所以需单独计算其各自的立杆（门架立杆）稳定承载力。

在计算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室内或无风环境搭设的支撑脚手架按本标准式（6.2.4-1）计算立杆稳定承

载力，按本标准式（6.2.11-1）、式（6.2.11-2）计算立杆轴向力设计值，不组合风

荷载。 

2 室外搭设的支撑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按本标准式（6.2.4-1）、式（6.2.4-2）

分别计算，并应同时满足承载能力要求，计算时应注意： 

1）按本标准式（6.2.4-1）计算立杆的稳定承载力时，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



 

 

分别按本标准式（6.2.11-3）、式（6.2.11-4）计算，并应取较大值。计算公式中组

合了由风荷载在立杆中产生的最大附加轴向力值 wfkN ，而不组合由风荷载在立杆

中产生的弯矩值。 

2）按本标准式（6.2.4-2）计算立杆稳定承载力时，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分

别按本标准式（6.2.11-1）、式（6.2.11-2）计算，并应取较大值。此时，计算公式

中组合了由风荷载在立杆中产生的弯矩值，而不组合由风荷载在立杆中产生的最

大附加轴向力值。 

经理论分析表明，支撑脚手架在水平风荷载的作用下，立杆产生的最大附加

轴向力与最大弯曲应力不发生在同一个位置，可视为不同时出现在所选择的计算

单元内，因此，在上述风荷载组合计算时，应分别进行组合计算。 

3 支撑脚手架稳定承载力计算所采用的稳定系数ϕ是根据支撑脚手架结构

试验所取得的承载力极限值和综合理论计算分析得出的，所以，支撑脚手架单立

杆（门架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结果，实际反映出来的是支撑脚手架的整体承载

力。 

4 支撑脚手架立杆（门架立杆）由风荷载产生的弯曲应力值计算时，应注意

以下两点： 

1）弯矩标准值计算是按三跨连续梁支座负弯矩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在进行

风荷载标准值计算时，应取单榀桁架的体型系数 stµ 按本标准式（5.1.7）计算。

此处应理解为使支撑脚手架产生弯曲作用的风荷载，是作用在单榀桁架（支撑脚

手架）上的风荷载，而不是作用在整体桁架（支撑脚手架）上的风荷载。 

2）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规定，风荷载组合

值系数均取 0.6。 

5 混凝土模板支撑脚手架在轴向力设计值计算时不计入由风荷载产生的立

杆（门架立杆）附加轴向力，是因为模板支撑脚手架在浇筑混凝土前，立杆轴向

力较小，此时增加的附加轴向力不起控制作用，只要架体整体稳定能够满足抗倾

覆要求，架体就是安全的。在混凝土浇筑后，通过模板、建筑结构件已将风荷载

水平作用力传给了建筑结构，此时，支撑脚手架立杆已不存在风荷载产生的附加

轴向力。 

表 6.2.13中提出的不计入由风荷载产生的立杆附加轴向力的条件，是按序号

分别独立的。只要施工现场所搭设的支撑脚手架分别同时满足某一个序号所列基



 

 

本风压值、架体高宽比、作业层上竖向封闭栏杆（模板）高度这三个条件，即可

不计入风荷载产生的支撑脚手架立杆附加轴向力。其中：设置了连墙件或采取了

其他防倾覆措施，即可消除风荷载作用下的立杆附加轴向力，也可增强架体抗倾

覆能力。当支撑脚手架符合序号 1～7 所列情况时，经分析计算风荷载产生的立

杆附加轴向力较小，可不计入。应注意的是附加轴向力受架体高宽比影响较大，

在其他条件无变化的情况下，附加轴向力随架体高宽比变化比较明显。 

6.2.15  支撑脚手架由风荷载作用而产生的倾覆力矩，是风对支撑脚手架的整体

作用。一是风对支撑脚手架上部竖向封闭栏杆或模板的作用；二是风对架体的作

用。为计算方便，取支撑脚手架一列横向立杆作为计算单元。风作用在架体上所

产生的风荷载标准值，应以支撑脚手架整体体型系数 stwµ 按本标准式（5.1.7）计

算。 

当支撑脚手架的横向立杆排数较多时，按上述公式计算所得 stwµ 的值也较

大。 

6.2.16  在风荷载的作用下，计算单元立杆产生的附加轴向力值是近似（看做是）

按线性分布的，因为支撑脚手架有竖向剪刀撑斜杆等杆件作用，使立杆产生的轴

向力分布比较复杂。本标准是为了使计算方便、简化，给出了支撑脚手架立杆在

风荷载作用下的最大附加轴向力标准值计算公式。应该说明的是，这个公式计算

的结果是一个近似值。 

立杆在风荷载作用下产生的附加轴向力，可作如下理解：支撑脚手架在水平

风荷载的作用下，使支撑脚手架的架体和竖向栏杆（模板）分别产生一个水平力，

两个水平力共同作用使架体产生了顺风向倾覆力矩，支撑脚手架为抵抗倾覆力

矩，在立杆内产生了对应的轴力，这些轴力行成了相应的力偶矩。架体的立杆距

倾覆圆点的距离不同，其相应的轴力值也不同，架体倾覆圆点连线处的轴力最大，

此轴力即为立杆（门架立杆）在风荷载作用下产生的最大附加轴向力。 

6.2.17  野外搭设的支撑脚手架需要进行倾覆计算。支撑脚手架倾覆计算可根据

需要选择，对于一般架体高宽比较小的支撑脚手架，可不必进行计算；对于架体

高宽比较大、风荷载标准值较大、上部模板竖向高度较高时，支撑脚手架抗倾覆

计算成为必要。支撑脚手架抗倾覆力矩，是由支撑脚手架自重力、架体上模板及

其物料自重力产生的。架体自重及架体上部模板、分布摆放的材料一般可看做是

按底平面均匀分布的，架体上部集中堆放的物料，应按集中自重力来看待。如果



 

 

架体上部无集中堆放的物料，则式（6.2.17）中 0j

n

1j
jk =∑

=

bG ，式（6.2.17）变为下

式： 

k2k1 qq + ≥
a

2
Ok03

lB
Mγ

                         （14） 

当支撑脚手架即将要出现倾覆时，可认为支撑脚手架迎风面立杆（门架立杆）

出现悬空，对地面的压力为零，背风面立杆出现最大附加轴向力。 

式（6.2.17）是依据本标准第 6.1.11条规定的荷载分项系数，按下式导出： 

00Mγ ≤ rM                             （15） 

式中： 0M ——支撑脚手架倾覆力矩设计值（ mmN ⋅ ）； 

      rM ——支撑脚手架抗倾覆力矩设计值（ mmN ⋅ ）。 

6.2.18、6.2.19  脚手架立杆地基承载力计算，应取立杆轴向力标准值作为设计值，

相对应的应取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作为地基承载力值。本标准为简化计算，在式

（6.2.18）中，以 dN 代替立杆轴向力标准值，于之相对应的，将修正后的地基承

载力特征值扩大 uγ 倍。 

对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进行修正，是因为脚手架立杆地基极易受季节性天气、

雨水等外界因素影响，故立杆的地基承载力计算应与永久建筑的地基承载力计算

有所不同，对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进行必要的修正。 

6.2.20、6.2.21  钢丝绳是按容许应力法计算的，所取的荷载值应是荷载组合标准

值。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计算。 

脚手架搭设在建筑结构上需对建筑结构进行承载力验算，是为了防止出现建

筑结构倒坍类事故，特别是在施工期间建筑结构强度或稳定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

工况下，上述验算更为必要。 

6.3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6.3.1～6.3.2  条文中给出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计算的基本方法 。对于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安全与失效之间的界线是比较清晰的，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能正常使用与不能正常使用之间的分界线是模糊的，难以找到清晰的物理现象界

定区分正常与不正常，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施工经验判定。 

    脚手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荷载的标准组合中一般情况下不考虑可

变荷载参与组合。 



 

 

7  结构试验和分析 
7.1  一般规定 

7.1.1  脚手架结构分析是准确建立脚手架设计计算模型及对脚手架正确设计计

算的基础，对脚手架的设计计算和研究非常重要，只有对脚手架结构、节点连接

等进行正确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不同种类脚手架的特性。脚手架结构分析包括

对脚手架构配件分析和对架体结构分析。对架体的结构分析主要是对架体结构和

构造分析、荷载及荷载传递路径分析、结构抗力及其他性能分析等。对构配件的

分析，主要是对构配件结构分析、荷载及作用效应分析等。对脚手架结构分析可

有多种方法，可通过计算或计算机建模计算分析，也可通过模型试验和结构试验

分析，但无论采用怎样的分析方法，架体结构试验和构配件试验是基础。常用的

分析方法是通过计算机建模计算分析与架体结构试验、构配件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分析。这样，即可满足一定的分析精度要求，也可避免大量的试验消耗。 

在脚手架设计时，也应对架体结构进行分析，既：分析架体结构是不是稳

定结构体系，分析荷载的传递路径并选择最不利的计算单元，分析架体承载能力

和变形特性等。应特别注意的是，对脚手架的设计计算，实际上是将对架体整体

承载力的计算转化为对单元杆件的计算，所以，对架体的稳定性分析，并且通过

采取构造措施，使架体成为稳定的结构体系，以及对荷载传力路径分析并选择最

不利的计算单元是脚手架设计计算的关键。 

7.1.2～7.1.8  新研制的脚手架应通过试验确定架体和构配件的抗力设计值，并通

过试验验证脚手架的构造是否科学合理。条文中主要强调对于新研制的脚手架必

须通过架体结构试验得出其极限承载力。对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试验项目，主

要是指新研制的产品应进行的试验。 

构配件应通过试验确定或验证其物理力学性能，对于工厂制作的产品，在出

厂前，应按本标准要求进行试验测试。脚手架构配件产品标准中规定了产品型式

检验、出厂检验的试验检测项目，但在产品型式检验、出厂检验时，本标准要求

的检验项目，也应进行检验。 

脚手架和构配件试验前制定试验方案，是要求试验要有条理进行，特别是脚

手架结构试验。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的试验架体结构和构造应与实际搭设的架体

相同。因为脚手架是由杆件与构配件通过不同的构造连接方式组成的，对于同一



 

 

种类脚手架，其杆件分布和设置的位置不同，架体的承载力也不相同；因此，对

脚手架的结构分析，应是某种类脚手架的多种不同架体构造情况下的分析。当采

用试验方法对架体进行结构分析时，应按不同构造的架体分别进行试验分析。 

要求脚手架结构试验和构配件试验施加荷载的方向、作用点 、荷载种类应

和其工作状态时所承受的荷载作用相同，这样，方可使试验结果能够真实反映脚

手架和构配件工作状态时的承载能力。 

对于脚手架结构和构配件试验所用材料、构配件样本的选取，本标准主要强

调选取的样本要有代表性，虽然金属类脚手架材料具有同质性，但制作时由于焊

接、杆件平直度等因素影响，样本间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脚手架结构试验的场地及环境主要是要求场地坚实、干燥，便于脚手架安装

和加载试验。构件试验一般都在试验室进行，一般建材试验室的环境条件均可满

足。 

脚手架结构和构配件试验前，应对构配件、脚手架结构尺寸进行测量，测量

工具应经检验合格，并在检验的有效期内使用。试验架体的结构尺寸、构配件的

长度尺寸可采用钢尺测量，对于构配件的厚度等较小的尺寸应采用游标卡尺、千

分尺测量。 

7.1.9  本条对脚手架设计中采用的结构承载力设计值和构配件承载力设计值与

其试验所得极限承载力值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其目的是要求： 

    1 新研制的脚手架结构、构配件的承载力设计值确定应以试验结果为基础； 

2 脚手架结构试验、构配件试验测得的极限承载力必须大于等于 β值乘以脚

手架结构、构配件承载力设计值，方可确认其可靠性；  

3 脚手架是一门应用技术，新研制的脚手架结构设计计算，应通过将脚手架

结构试验、构配件试验所得承载力极限值除以 β后取得其承载力设计值，以承载

力设计值作为依据推导出相关设计计算参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脚手架设计计算

公式。 

极限承载力值是指对脚手架结构、构配件进行极限承载力试验所得到的最大

承载力值。 

7.1.10  条文中所述是新研制的脚手架稳定承载力设计计算公式及计算简图建立

所必须遵守的方法。建立脚手架稳定承载力计算公式，一般应按下述步聚实施： 

1 根据施工需求和本标准要求对架体结构和构造进行设计，并进行分析。 



 

 

2 通过计算机建模计算分析，对架体结构和构造进行调整，再进行计算分析；

并预测其极限承载力值。 

3 按设计取架体典型结构单元进行极限承载力测试，将试验测试结果与计算

机建模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4 根据试验所得承载力极限值计算架体抗力设计值。  

5 根据脚手架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公式 fN
=

A
d

ϕ
，计算得出立杆压杆稳定系

数ϕ。 

6 根据ϕ值查表计算分析得出脚手架稳定承载力计算公式的设计计算参数。 

脚手架稳定承载力计算，是将复杂的多次超静定的空间架体结构计算，转化

为单根立杆的稳定承载力计算，实现这一转化，是以脚手架结构试验所得出的极

限承载力值为基础的。对于某一种脚手架而言，是通过架体结构试验的方法，得

出系列反映脚手架整体稳定承载力特性的稳定系数ϕ，并根据ϕ值计算分析得出

脚手架单立杆稳定承载力计算的系列计算参数，从而达到以单根立杆（单榀门架）

稳定承载力计算代替架体整体结构稳定承载力计算的目的。这样，便将复杂的多

次超静定的空间架体结构竖向承载力计算，转化为了单根立杆（单榀门架）的稳

定承载力计算，实现了工程应用上的计算简化。 

7.1.11  本条规定了脚手架构配件生产厂和施工现场对脚手架构配件的检验责

任。目前，工具式、装配式脚手架不断增多，这是脚手架应用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生产厂在新型脚手架研制和产品定型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通过型式检验，测试

构配件的技术性能，分析确定设计计算参数。对于脚手架主要受力杆件，通过型

式检验，尚应提供出各种组架结构工况下单根杆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7.1.12  在施工过程中，对脚手架结构所进行的试验，一般都是搭设特殊脚手架

的情况，试验的目的一般也是为了检验其承载能力是否能达到设计承载力值，架

体在设计承载力作用下其变形值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试验荷载一般取不大于

1.2倍的荷载设计值。 

7.2  架体试验与分析 
7.2.1  脚手架设计计算时，所采用的基本假定条件、计算简图、计算公式应与脚

手架的结构、构造、承受荷载的性质相对应；否则，计算结果就会出现较大偏差。



 

 

当脚手架的结构、构造发生改变时，架体极限承载力也将发生改变，而根据架体

极限承载力计算分析得出的设计计算参数也将发生改变。因此，本标准提出当脚

手架的结构、构造发生改变时，应重新确定计算参数。新研制的脚手架分析计算

结果应与试验结果对照，综合分析判定分析计算结果的精度，应计入综合安全系

数值。 

脚手架结构分析仅考虑架体处于弹性状态，这是因为如果架体处于塑性区工

作，结构将会发生过大的变形，这样不利于脚手架安全。另外，如果允许利用脚

手架的塑性强度，能够利用多少、架体变形有多大也很难说，因此本标准规定应

按架体结构处于弹性状态进行计算和分析。 

7.2.2  脚手架结构分析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涉及脚手架材料、设计、搭设、使用的

全部内容，是对脚手架搭设、使用、拆除的全过程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把握其特

点和规律。 

脚手架结构分析首先要考虑的是脚手架的种类、用途。不同种类脚手架，

其特点均不相同，应注意根据其特点选择和分析。脚手架的杆件连接节点和杆端

约束在本标准中虽有原则要求，但不同种类的脚手架的杆端约束差别较大。脚手

架杆端约束的强弱，对架体的承载能力和刚度影响很大，在架体分析研究时应特

别重视。脚手架的传力路径是否简捷合理，既可反映出荷载对架体作用效应的大

小，也可反映出架体构造是否合理。应尽可能地选择杆件中心传力的构造方式。 

脚手架的侧向稳定对保证脚手架具有预期承载能力非常重要，特别是搭设

高度较高的脚手架更是如此。脚手架的侧向稳定主要是依靠设置连墙件、竖向剪

刀撑、增加节点抗扭刚度、减小架体的高宽比等构造措施来保证，必要时可采取

设置斜撑杆、缆风绳等措施。 

对脚手架组成结构进行构造分析，主要是分析和判断架体是不是稳定的结

构体系，在荷载的作用下架体能不能够保证整体稳定和使用安全。 

7.2.3  本标准所规定的脚手架结构及构配件试验方法是参考了美国国家标准《脚

手架结构及构配件试验和评定标准》（《Standards for Testing and Rating Scaffold 

Assemblies and Components》）和加拿大国家标准《建筑施工脚手架》（《CAN/CSA 

S269.2-M87,Access Scaffolding for Construction Purposes》）制订的。过去，我们

国家对于脚手架结构试验，多采用足尺结构试验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架体的结

构也多种多样，没有一个统一的试验方法。采用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的方法对脚



 

 

手架结构进行承载力检测，其检测结果比较准确，但耗费材料、资金巨大，费工、

费时，不同种类脚手架的承载能力及优缺点不易相互比较。 

本标准将脚手架结构试验分为二大类，一类是单元结构试验，另一类是足尺

结构试验。脚手架结构试验时，以单元结构试验为主，以适当的足尺结构试验为

附，以单元结构试验取得基本数据，对照足尺结构试验数据进行分析。这主要是

考虑，如果我国的脚手架结构也完全采用加拿大、美国的单一的单元试验方法进

行试验，在目前还缺少成熟的经验。因此，本标准规定的脚手架结构试验方法是

一种向完全单元结构试验法过度的方法。希望广大科研工作者及脚手架的生产、

使用单位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进一步完善脚手架结构的检测试验方法。 

单元结构试验与足尺结构试验结果在进行对比分析时，主要是看二者试验结

果的偏差，需重新试验时，是按本标准附录 A第 A.2.5条的规定适当增加单元结

构试验数量，也可直接以足尺结构试验结果对单元结构试验数据进行修正，判定

脚手架结构的极限承载力值。 

7.2.4～7.2.6  因为脚手架的架体结构试验和构配件试验成本较高，材料消耗量

大，试验所需时间长，试验往往受条件和场地限制，对同一种类的脚手架，很难

做到不同结构和构造、不同平面尺寸和高度的架体均进行试验，而得出众多组有

效试验数据后对架体性能进行评估，实践中常用的方法是将某一种类的脚手架，

按其不同构造、不同结构及尺寸（高度）分为若干组，采用架体试验与计算机建

模计算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并参考以往试验结果和应用经验，对架体力学性能进

行评估。在进行架体力学性能评估时，应以试验结果为基础，理论计算分析为参

考，当理论计算分析与试验结果差别很大时，应分析查找原因，必要时应经过再

次试验验证。 

由于脚手架的极限承载力受脚手架杆件分布、杆件位置、杆件间距、节点约

束等脚手架结构和构造因素影响，对于同一种类脚手架，不同构造和不同结构的

架体承载力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不宜以某一种结构和构造的架体试

验结果替代和推断其他种结构和构造的架体承载力。 

采用试验方法对脚手架进行分析时，由于试验场地、环境条件、加载方式、

架体的约束等方面和施工现场实际使用的架体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应对试验

结果进行一定的修正。一般是通过不同的试验方法对所获得的结果进行比对分析

后，获得修正系数。 



 

 

因受脚手架结构试验数量和批次影响，使得对脚手架抗力设计值和设计计

算方法的确定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有的虽然做了一定数量的试验，但因为受

环境和场地条件等限制，也很难做到精确。由于架体结构试验偏少，特别是超高

架体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试验，使得脚手架抗力设计值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风险，应

予以充分重视。 

7.3  构配件试验与分析 
7.3.1  脚手架构配件分析是确定构配件在荷载作用下所产生的效应，判别构配件

的承载能力和安全性。在构配件分析时，所设置的基本假设条件、计算公式、计

算简图都应与其工作状态时所承受荷载的性质相同。分析计算结果可能与构配件

设计承载力值存在一定的偏差，应通过试验验证，并应计入构配件强度综合安全

系数值。 

7.3.2  脚手架立杆与水平杆连接节点、立杆与立杆对接连接节点的力学性能对保

证脚手架安全使用、稳定承载特别重要。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在荷载作用下，其

受力状态较为复杂，而且随着荷载的增加及架体变形的发展而改变，很难以理论

计算的方式准确确定杆件连接节点的承载力，因此，本标准提出应根据试验结果

确定杆件连接节点的力学性能，并且规定了新研制的脚手架连接节点在定型时应

提供相关力学性能指标。 

抗滑移承载力极限值是针对扣件类连接节点而言，其他类连接节点不做此项

要求。对于扣件式连接节点，抗滑承载力值即为水平杆轴向抗拉（压）承载力值。

立杆对接连接节点要求具有抗拉承载力值，是因为一但局部立杆出现拉力时，避

免出现连接节点脱开。 

7.3.4  当架体杆件发生弹性变形时，架体杆件连接节点的承载力会降低，这是因

为在杆件发生弹性变形后，杆件对节点施加了一定的扭矩作用，而使架体节点抵

抗荷载的能力有所降低。 



 

 

8  构造 
8.1  一般规定 

8.1.1  脚手架的架体结构与钢结构桁架相比，有相同之处，但又有本质上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脚手架杆件之间的约束弱；②架体杆件连接节点远

不如桁架节点强势；③由于杆件间距大、杆件长细比大等因素影响，使得架体整

体刚度远不如桁架结构；④架体杆件受力不如桁架杆件受力明确；⑤架体搭设受

施工条件、环境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上述对比分析和架体试验结果，

本标准对脚手架构造重点提出了如下要求：①架体必须具有完整的组架方法和构

造体系，使架体形成空间稳定的结构体系，保证脚手架能够安全稳定承载。架体

各部分杆件的组成方法、结构形状及连接方式等必须完整、配套、准确、合理；

②架体杆件的间距、位置等必须符合施工方案设计和本标准的构造要求；③架体

杆件连接节点要有规定的强度和刚度，保证节点传力可靠；④架体的结构布置要

满足传力明晰、合理的要求；⑤架体的搭设依据施工条件和环境变化，满足安全

施工要求。这是本条对脚手架构造的总体要求。 

8.1.2  不同种类的脚手架，其杆件连接方式存在着一定差异，但无论何种类脚手

架均应满足此条的原则要求。连接节点的强度、刚度，一般是指：水平杆与立杆

连接节点的抗滑移承载力；水平杆与立杆连接节点竖向抗压承载力；水平杆与立

杆连接节点水平抗拉承载力、水平抗压承载力；水平杆与立杆连接节点转动刚度；

立杆对接节点的抗压承载力、抗压稳定承载力、抗拉承载力；节点的其他强度要

求。节点无松动是要求在脚手架使用期间，杆件连接节点不得出现由于施工荷载

的反复作用而发生松动。 

8.1.3  脚手架所用杆件、节点连接件、安全装置等材料和构配件、设备应能配套

使用，是保证架体搭设时能够顺利组配、安装，并能够满足架体构造要求和搭设

质量的必然要求。脚手架的材料、构配件、设备配套，一般是指下列内容：①脚

手架的各类杆件、构配件规格型号配套；②杆件与连接件配套；③安全防护设施、

装置与架体配套；④索具吊具、设备与架体使用功能、荷载配套；⑤底座、托座、

支座等承力构件与架体结构及立杆、承载力配套等。 

8.1.4  脚手架竖向、水平剪刀撑的设置因其品种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构造设置，如：

扣件式脚手架一般均采用大剪刀撑；盘扣式脚手架一般采用斜撑杆；键槽承插式



 

 

脚手架一般采用交叉拉杆。大剪刀撑与斜撑杆或交叉拉杆可按功能等效及斜撑

杆、交叉拉杆与大剪刀撑斜杆覆盖面积相当的原则相互替代。门式脚手架纵向设

置的交叉拉杆是门架纵向组配构件，应按跨由底至顶设置，门架的纵向交叉拉杆

可替代脚手架的纵向剪刀撑。斜撑杆、交叉拉杆因其与立杆连接牢固可靠，在欧

美等国家较为普遍采用。剪刀撑的间距、布置方式与脚手架搭设的高度、结构和

构造、荷载等因素有关。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8.1.5  竹、木脚手架是利用地区性材料搭设的，其中竹脚手架因受材质限制只可

用于作业脚手架和落地满堂支撑脚手架。木脚手架用作支撑脚手架时，也只宜适

用于单根立杆的高度，木杆不宜接长使用。 

8.2  作业脚手架 
8.2.1  此条是对作业脚手架搭设基本尺寸的要求，条文的规定是根据调查研究，

总结人员架上作业活动规律而提出的。应当指出的是，作业脚手架的宽度如果小

于 0.8m，可能存在不安全因素，不能满足操作人员下蹲、弯腰操作活动空间的

要求；作业层高如果大于 2.0m，也同样存在不安全因素，人员操作时，脚下可

能要垫起，不利于操作安全。 

8.2.2  作业脚手架连墙件是保证架体侧向稳定的重要构件，是作业脚手架设计计

算的主要基本假定条件，对作业脚手架连墙件设置做出规定的目的是控制作业脚

手架的失稳破坏形态，保证架体达到专项施工方案设计规定的承载力。 

当连墙件按竖向间距 2步或 3步设置时，作业脚手架的主要破坏形式是在抗

弯刚度较弱的方向（纵向或横向）呈现出多波鼓曲失稳破坏[图 1（a）]；当连墙

件作稀疏布置，其竖向间距大到 4～6 步时，作业脚手架是在横向大波鼓曲失稳

破坏[图 1（b）]，这种失稳破坏的承载力低于前一种破坏形式。作业脚手架的计

算公式是根据连墙件按小于或等于 3步的条件确定的；否则，计算公式的应用条

件也不再成立。 



 

 

                  

（a）多波鼓曲失稳破坏            （b）横向大波鼓曲失稳破坏 

图 1  作业脚手架失稳破坏示意图 

要求连墙件既能够承受拉力也能够承受压力，是要求连墙件为可承受拉力和

压力的刚性杆件。因为连墙件的受力较为复杂，而且其受力性质经常随施工荷载、

风荷载、风向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要求连墙件要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连墙件设置的位置、数量是根据架体高度、建筑结构形状、楼层高度、荷载

等因素经设计和计算确定的；架体与建筑结构可靠连接，是作业脚手架在竖向荷

载作用下的整体稳定和在水平风荷载作用下的安全可靠承载的保证。 

架体顶层连墙件以上的悬臂高度不允许超过 2步，是从操作安全的角度来考

虑的，否则架体不稳定。在作业脚手架的转角处，开口型作业脚手架端部都是架

体的薄弱环节，因此应增加连墙件的设置。 

8.2.3～8.2.5  作业脚手架的外侧设置竖向剪刀撑或斜撑杆、交叉拉杆是保证架体

稳定的重要构造措施，应按要求设置。竖向剪刀撑和斜撑杆、交叉拉杆在作业脚

手架 24m 高度上下区分为不同设置是根据施工经验确定的。在欧美等国家，杆

（构）件组装式作业脚手架外侧多设斜撑杆、交叉拉杆代替竖向大剪刀撑。在我

国构件组装式作业脚手架也不断增多，斜撑杆、交叉拉杆也有应用。应注意总结

相关经验。 

以斜撑杆或交叉拉杆替代作业脚手架大剪刀撑时，可按大剪刀撑斜杆的配置

率来确定斜撑杆、交叉拉杆的间距，既可按斜撑杆、交叉拉杆的覆盖面积与大剪

刀撑斜杆的覆盖面积相等的原则来确定斜撑杆、交叉拉杆的间隔距离。当作业脚

手架搭设高度在 24m以下时，斜撑杆或交叉拉杆的覆盖面积可按作业脚手架外立

面的 1/6～1/8布设；当作业脚手架搭设高度在 24m以上或需要满布大剪刀撑时，

斜撑杆或交叉拉杆的覆盖面积可按作业脚手架外立面的 1/3～1/4布设。斜撑杆、



 

 

交叉拉杆是在相临两个立杆间竖向由底至顶连续布设，水平向间隔一定跨数后再

行布设；也可采用其他保证覆盖率的连续设置的布设方式。 

条文所述“搭设高度在 24m以下时，应每隔 5～7跨设置一道；搭设高度在

24m以上时，应每隔 1～3跨设置一道。”应按搭设高度高者执行上线，搭设高度

低者执行下线控制。 

    脚手架底部立杆上设置扫地杆，一般在距地面 200mm 的位置设置纵向扫地

杆；横向扫地杆紧靠纵向扫地杆下方设置。设置扫地杆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增强

架体的整体性；二是减小底部立杆的计算长度。 

8.2.6  悬挑脚手架的悬挑支承结构设置应经过设计计算确定，不可随意布设。悬

挑脚手架上部架体的搭设与一般落地作业脚手架基本相同，重点是底部悬挑支承

结构的安装应牢固，不得侧倾或晃动。在底部立杆上设置纵向扫地杆和间断设置

水平剪刀撑或水平斜撑是为了防止悬挑支承结构纵向晃动。 

8.2.7  本条是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基本构造要求。各类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

根据此要求提出具体的构造措施。竖向主框架和水平桁架采用桁架或刚架结构，

节点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是因为二者均是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主要承力结构。

水平桁架相当于一个空中悬吊平台，架体荷载由其承担，水平桁架悬吊在竖向主

框架上，竖向主框架通过支座将架体的所有荷载传递给建筑结构。竖向主框架和

水平桁架杆件的节点连接，如果不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难以保证结构的安全。 

竖向主框架所覆盖的每个楼层处均应设置一道附墙支座，这是保证竖向主框

架整体稳定，使荷载能有效传递到建筑结构上的要求。在竖向主框架处于工作状

态时，各楼层上的支座很难做到均匀传力，特别是受顶层新浇混凝土结构实际强

度的影响，因此，要求每单个支座能够承担该机位的所有荷载。 

8.2.8  本条是对作业脚手架作业层安全防护的基本要求。特别应注意的是作业层

边缘与建筑物之间的间隙如果大于 150mm时，极易发生坠落事故，应采取封闭

防护措施。作业层外侧的防护栏杆应设置两道，上道栏杆安装高度为 1.2m，下

道栏杆居中布置。挡脚板应设在距作业层面 180mm高的位置。栏杆、挡脚板应

与立杆固定牢固。 
8.3  支撑脚手架 

8.3.1、8.3.2  条文中对立杆的间距和架体步距提出限制，是由于支撑脚手架的立

杆纵向和横向间距过大时，会明显降低杆端约束作用而使支撑脚手架的承载能力



 

 

降低。条文中提出的立杆间距、步距的数据是根据实践经验提出的。 

支撑脚手架的高宽比是指其高度与宽度（架体平面尺寸中的短边）的比。支

撑脚手架高宽比的大小，对架体的侧向稳定和承载力影响很大，随着架体高宽比

的增大，架体的侧向稳定变差，架体的承载力也明显降低。经过试验验证，当高

宽比在 3.0以下时，架体的承载力没有明显的变化，当高宽比在 5.0以上时，架

体的承载力出现明显的大幅度下降。本标准通过对试验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出

支撑脚手架高宽比限值要求。 

条文中所述“独立架体”是指与既有建筑无连结、无任何侧向拉结措施的架

体，其测向稳定只依靠自身杆件来提供。 

8.3.3  对于各种支撑脚手架，应首选采用连墙件、抱箍等连接方式将架体与既有

建筑结构连接，这样可大幅度增强支撑脚手架的侧向稳定。 

8.3.4～8.3.8  剪刀撑或斜撑杆、交叉拉杆是保证支撑脚手架整体稳定、传递水平

荷载、增强架体整体刚度的主要杆件，也是架体的加固件，不可缺失。竖向剪刀

撑的宽度与立杆间距、水平杆间距相关，竖向剪刀撑的一对斜杆宜交汇在水平杆

设置层位置。 

竖向斜撑杆、交叉拉杆按竖向塔型桁架矩阵式设置是指在支撑脚手架角上、

外侧边及内部纵向和横向间隔设置；竖向塔型桁架是指平面形状为矩形框，矩形

框周边立杆间沿竖向连续按步设置斜撑杆、交叉拉杆的结构。 

以斜撑杆或交叉拉杆替代支撑脚手架大剪刀撑时，可按大剪刀撑斜杆的配置

率来确定斜撑杆、交叉拉杆的间距，既可按斜撑杆、交叉拉杆的覆盖面积与大剪

刀撑斜杆的覆盖面积相等的原则来确定每道剪刀撑所设斜撑杆、交叉拉杆的间隔

距离。 

应注意的是，剪刀撑或斜撑杆、交叉拉杆布置密度大小，对支撑脚手架的承

载力存在较大影响，在立杆间距和水平杆间距不变的情况下，剪刀撑或斜撑杆、

交叉拉杆加密设置可显著地提高架体的承载力。 

8.3.9  水平杆、扫地杆在支撑脚手架中具有重要作用，都是架体的主要结构杆件，

其按本标准要求设置也是支撑脚手架设计计算必须满足的基本假定条件。对支撑

脚手架水平杆、扫地杆设置做出规定的目的是控制支撑脚手架的失稳破坏形态，

保证架体达到专项施工方案设计规定的承载力。 

    在支撑脚手架的搭设中，当水平杆是按步纵向、横向通长连续设置，扫地杆



 

 

也是按纵向、横向通长连续设置，且水平杆、扫地杆与相临立杆连牢固时，在顶

部竖向荷载的作用下，架体的主要破坏形态是在抗弯刚度较弱的方向（纵向或横

向）呈现出以水平杆连接层为反弯点的小波鼓曲失稳破坏；当水平杆不连续设置，

或一个方向水平杆连续设置，而另外一个方向间隔设置时，在顶部竖向荷载的作

用下，架体的主要破坏形态是在不设水平杆或少设水平杆的方向呈现出大波鼓曲

失稳破坏，架体的承载力比前一种破坏形态的承载力将大幅度降低。水平杆、扫

地杆必须与立杆连接牢固，否则形同虚设。水平杆和扫地杆在支撑脚手架中主要

有以下三个作用： 

1 连接并约束立杆，降低立杆的计算长度。当架体立杆的某个方向（如纵向）

满设水平杆，而另一个方向（如横向）不设水平杆时，就会使立杆在不设水平杆

方向的计算长度增加，而降低架体承载力。 

2 传递并抵抗水平荷载。在支撑脚手架中，水平杆中存在着轴向力，该轴向

力主要是外部水平风荷载和水平施工荷载产生的水平力及水平杆作为立杆的支

撑而产生的支撑力所构成。水平杆中的支撑力是由于水平杆约束立杆侧向变形而

被动产生的。 

3 与其他杆件共同构成架体的整体稳定结构体系，并且使架体纵横向具有足

够的联系和约束，保证架体的刚度。 

8.3.10  安全等级为 I 级的支撑脚手架顶层两步距范围水平杆加密设置，是为了

增强架顶的整体性和约束，有利于传递荷载。对于安全等级为 I级的支撑脚手架，

特别是模板支撑脚手架，在施加荷载时，架顶立杆受力是不均匀的，架顶水平杆

间距加密设置，可提高架体顶部刚度，改善架体受力状况。 

8.3.11、8.3.12  支撑脚手架顶层水平杆常用作模板支撑梁使用，此时水平杆的悬

挑长度不宜过长，否则宜发生危险。要求支撑脚手架立杆加密区的水平杆向非加

密区延伸，是为了保证加密区的稳定。 

8.3.13  用于支撑脚手架的可调底座、可调托座调节螺杆的外伸长度不宜过长，

否则会降低立杆的稳定承载力，建议控制在 300mm以内。 

8.3.14  条文所列支撑脚手架可不设剪刀撑的条件要同时满足，方可不设剪刀撑。

其中，被支撑结构自重面荷载、线荷载是指支撑脚手架上边的被支撑物荷载标准

值，不含架体和模板体系自重。 

8.3.15、8.3.17  满堂支撑脚手架是用做作业架，不是用来支撑结构荷载，在构造



 

 

和设计计算上与支撑脚手架有相同之处，但在使用上与作业脚手架相同。可移动

的满堂支撑脚手架应特别注意加强其整体性，加强杆件约束，竖向、水平剪刀撑

设置应连续、封闭；移动时应同步移动。 



 

 

9  搭设与拆除 

 

9.0.1、9.0.2  脚手架的搭设与拆除施工，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本标准强调

应按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在搭设作业前，对操作人员进行技术安全交底，是为了

保证架体搭设质量和搭设与拆除作业安全。 

9.0.3  落地脚手架一般搭设在地面上或建筑结构上，搭设场地平整、坚实，不应

有积水，是针对搭设在地面上的脚手架而言，回填土场地搭设前应夯实。应注意

悬挑脚手架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预埋锚固件处混凝土强度。 

9.0.4  脚手架搭设应按顺序施工，这是因为选择合理搭设顺序和施工操作程序，

是保证脚手架搭设安全和减少架体搭设积累误差的重要措施。 

作业脚手架搭设与工程施工同步，这是为了满足工程施工的需求；一次搭设

高度不应超过最上层连墙件 2步，且不应大于 4m，是为了保证搭设施工安全。 

支撑脚手架逐排、逐层搭设是为了保证搭设安全和减少搭设积累误差，搭设

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便于调校消除。 

剪刀撑、斜撑杆等杆件对架体有加固作用，应与架体同步搭设，这是为了避

免在架体搭设时产生变形或危机施工安全，不允许先搭设架体而后安装加固杆

件。 

门架等构件组装类脚手架的搭设由一端向另一端延伸，自下而上按步架设，

并逐层改变搭设方向，是为了减少搭设积累误差，并便于搭设过程中的调校。 

脚手架每搭设一步架后，应进行检查、校正，避免产生积累误差。 

9.0.5  连墙件是保证作业脚手架稳定的重要构件，必须与作业脚手架同步搭设并

连接牢固。规定连墙件安装与作业脚手架同步进行、作业脚手架操作层高出相邻

连墙件以上 2步（含 2步）时应设置临时拉结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架体在搭

设过程中出现严重变形或倒塌，危及作业安全。 

作业脚手架的连墙件如果不是随架体搭设进度同步安装，而是滞后安装，则

已搭好架体处于悬空状态，会产生严重变形，并且有倒塌的危险。 

当作业层高出相临连墙件以上 2步（含 2步）时，架体的上部悬臂段过高，

会危及架体安全。 

9.0.6  悬挑脚手架的悬挑支承结构是依靠预埋件与建筑结构锚固的，附着式升降



 

 

脚手架是依靠附着支座与建筑结构固定的，悬挑支承结构和附着支座固定牢固，

是悬挑脚手架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搭设和使用安全的保障。因此要求其固定和锚

固要牢固。为保证悬挑支承结构和附着支座固定牢固，其预埋件和锚固件的品种、

数量、规格和预埋锚固位置、间距、连接紧固及预埋锚固处混凝土强度等应符合

技术要求。 

9.0.7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组装就位后应进行升降调试，检查升降的同步性、一次

升降高度、防倾防坠装置的可靠性、构配件连接的牢固度等内容，经检查、测试、

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9.0.8  脚手架拆除作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本条文对脚手架拆除作业顺序和拆除

作业技术要求做出规定的目的是要求脚手架拆除作业应有序施工，保证拆除作业

安全。 

脚手架的拆除作业应按顺序施工，应坚持按从上而下、从外到内、逐层拆除

的顺序拆除施工。剪刀撑、斜撑杆等加固杆件必须在拆卸至该部位杆件时再拆除，

这是为了保证拆除作业过程中架体稳定。脚手架拆除作业时，严格禁止上下同时

作业、内外同时作业的极不安全行为；也严格禁止先拆除下部部分杆件，后拆卸

上部结构的行为。 

作业脚手架连墙件拆除必须同架体拆除同步进行，如果将连墙件整层或数层

先行拆除后再拆架体，极易产生架体倒塌事故。拆除作业中，当连墙件以上架体

悬臂段高度超过 2步（含 2步）时，采取临时固定措施是为了保证作业安全。 

9.0.10  脚手架的杆件、构配件多数是薄壁结构，拆除施工中应注意保护，不得

野蛮施工。将脚手架拆除的杆件、构配件抛掷到地面，既容易损坏杆件、构配件，

也极不安全。 

9.0.11  在多层楼板上连续搭设支撑脚手架，是将顶层支撑脚手架上部的荷载逐

层向下分配，分别传递给各层楼板或地基，在多层楼板上连续搭设支撑脚手架时，

上下层立杆要求对准位置设置，是为了避免出现安全事故及损坏楼层板。 

9.0.12  在施工过程中，脚手架使用的时间较长，加强使用过程中的检查维护，

是为了保证脚手架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特别是一些特殊构造的脚手架，如悬挑支撑脚手架、跨空支撑脚手架、高宽

比较大的支撑脚手架等，在使用过程中进行监护更为重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0  质量控制 
  

10.0.1  本条文提出施工现场要建立脚手架工程的质量管理制度和搭设施工质量

验收制度，这是对脚手架搭设质量进行控制，保证脚手架搭设施工质量和使用安

全的重要措施。经调查分析，脚手架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绝大多数是因为

在搭设时使用了不合格材料、构配件，搭设施工质量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专项

施工方案规定；究其原因，均与施工现场没有建立脚手架工程的质量管理制度，

对脚手架材料、构配件及搭设施工质量没有严格检查验收有关。对此，应给以足

够的重视。 

10.0.2  本条是对脚手架搭设施工质量控制的总体要求，按搭设前、搭设过程中、

搭设完工或阶段使用前三个环节控制。 

1 在搭设前，对搭设场地进行检查，搭设脚手架所使用的材料、构配件和设

备应经现场检验合格。按规定应抽样检测的构配件，应按规定抽样检测，检测结

果应合格。 

2 在搭设过程中，应按本标准及专项施工方案设计要求搭设，搭设过程中应

分步校验，分阶段进行检验。 

3 在搭设完工后或阶段使用前，应进行搭设施工质量检查、验收。其中阶段

使用前，是指作业脚手架每搭设一个楼层高度，可能楼层施工需阶段使用的情况。 

10.0.3、10.0.4  因为脚手架所用材料数量较大，本标准规定按进场批次分品种、

规格抽样检验。对于新材料、新构配件宜按抽检范围的低档执行，周转使用的材

料、构配件宜按抽检范围的高档执行。新构件进入施工现场应查验合格证和型式

检验报告，并注意有效期限。 

对脚手架材料、构配件的现场检验，一般是采用外观检查的方法进行检验，

既采用观察、手摸、尺量检查的方法进行检验。本标准规定的外观检验是采取随

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检验。保证安全的重要构件要求全数检验是因为这些构件特别

重要，如果这些构件失效将直接危及脚手架安全。保证安全的重要构件除条文中

所述外，还应包括连墙件、升降脚手架的支座、悬挑脚手架水平悬挑支承结构及

锚固等。 

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除在组装前检查外，在组装就位后要检查防倾、防坠装



 

 

置的性能及连接情况等，并应进行架体整体升降性能测试。周转使用的脚手架材

料、构配件，应按维修检验标准检验合格。 

10.0.5  脚手架在搭设过程中和阶段使用前进行质量检查，是为了对搭设质

量进行控制，使作业脚手架在每次阶段使用前都做到保证安全。 

在搭设前对搭设场地、悬挑脚手架的悬挑结构固定、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支

座固定要进行检查。 

落地作业脚手架和落地支撑脚手架搭设前场地应划线，安放首层水平杆后应

对立杆间距、垂直度进行检查。这是搭设施工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 

10.0.6  脚手架搭设过程中的检查，均是采用观感检查、实量实测检查，附着式

升降脚手架应进行升降检验。 

10.0.7  对脚手架工程应有验收制度，在脚手架达到设计高度后，附着式升降脚

手架安装就位后，应对搭设质量验收。脚手架搭设质量检验标准，在脚手架相关

国家现行标准中均有规定，应按其执行。 

 



 

 

11  安全管理 
11.1  一般规定 

11.1.1  对脚手架工程的安全管理是脚手架搭设、使用、拆除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脚手架作为施工过程中的施工设施，既是人员集中的施工作业平台，又是施工和

建筑材料等荷载的支撑体系，在现场使用的周期也比较长，易受施工环境、场地

条件、施工进度等因素影响，也易受恶劣的自然天气和外力撞击等侵害。所以，

对脚手架工程必须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安全检查考核制度，应该对项目部、

班组及各类人员的安全管理责任做出规定。 

11.1.2  本条是脚手架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内容的规定。主要是提出如下三项要求： 

1 脚手架搭设、拆除作业前，应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检查。 

2 对搭设脚手架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及搭设施工质量验收进行控制，这是

脚手架安全管理的主要内容，只有搭设质量合格，才能给脚手架的安全使用提供

基本保障。 

3 对脚手架使用过程中安全管理的要求。落实使用阶段安全管理制度主要是

要求承力杆件、保证结构安全和重要功能的构件在施工过程中不得拆除；场地不

应有积水；支座、锚固固定件应保持牢固，无缺失；安全防护设施在施工过程不

应出现损坏、缺失；等等。 

11.1.3、11.1.4  脚手架搭设与拆除作业由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架子工操作是为了

保证脚手架的施工质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搭设和拆除脚手架的作业均是高处

作业，不符合高处作业条件的人员，不应上架作业。 

搭设、拆除脚手架的高空作业具有一定危险性，应在操作面上铺设供作业人

员站立的脚手板，操作人员应佩带安全帽、安全带、防滑手套，穿防滑鞋。 

11.1.5、11.1.6  使用过程中的检查是脚手架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应坚持定期检

查，并及时消除影响脚手架安全的各种隐患，使脚手架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特别是遇有第 11.1.6条所列情况时，对架体应进行必要的检查，确认安全后，方

可继续使用。 

规定不允许缺失的杆件，是因为这些杆件都是主要承力杆件和保证架体稳定

杆件，不可随意拆除。考虑到施工过程中脚手架的个别杆件可能对施工操作存在

影响，如施工需要临时拆除个别杆件时，要有相应的加固措施，以保证架体安全。 



 

 

11.2  安全要求 
11.2.1  控制脚手架作业层的荷载，是脚手架使用过程中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

规定脚手架作业层上严禁超载的目的，是为了在脚手架使用中控制作业层上永久

荷载和可变荷载的总和不应超过荷载设计值总和，保证脚手架使用安全。在脚手

架专项施工方案设计时，是按脚手架的用途、搭设部位、荷载、搭设材料、构配

件及设备等搭设条件选择了脚手架的结构和构造，并通过设计计算确定了立杆间

距、架体步距等技术参数，这也就确定了脚手架可承受的荷载总值。脚手架在使

用过程中，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值总值不应超过荷载设计值，否则架体有倒塌危

险。 

11.2.2  在作业脚手架上固定支撑脚手架、拉缆风绳、固定架设混凝输送泵管道

等设施或设备，会使架体超载、受力不清晰、产生振动等，而危及作业脚手架的

使用安全，本条文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危及作业脚手架使用安全的行为发生。 

作业脚手架是按正常使用的条件设计和搭设的，在作业脚手架的专项方案设计

时，是未考虑也不可能考虑在作业脚手架上固定支撑脚手架、拉缆风绳、固定混

凝土输送泵管、固定卸料平台等施工设施、设备的，因为如果一旦将支撑脚手架、

缆风绳、混凝土输送泵管、卸料平台等设备、设施固定在作业脚手架，作业脚手

架的相应部位承受多少荷载很难确定，会造成作业脚手架的受力不清晰、超载，

且混凝土输送泵管、卸料平台等设备、设施对作业脚手架还有振动冲击作用，因

此，应禁止条文所列危及作业脚手架安全的行为发生。 

11.2.3  脚手架多是在室外搭设使用，易受雷雨、强风等恶劣气候影响，应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雷雨天气、强风天气在架上作业存在一定的危险，应停止架上

作业。 

11.2.4、11.2.5  在脚手架作业层栏杆上设置安全网或采取其它措施封闭防护，是

为了保证作业层操作人员安全，也是为了防止坠物伤人。根据近年脚手架火灾事

故调查显示，脚手架上的安全防火越来越重要，因此本标准要求密目式安全网应

为阻燃产品。11.2.5条所规定的硬防护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落物伤人，避免尖

硬物体穿透安全网。 

11.2.6  要求作业脚手架同时满载作业的层数不应超过 2 层，主要是为了控制作

业脚手架上的施工荷载不超过允许值。 

11.2.7  在脚手架作业层上进行电焊、气焊、烘烤等作业，极易引发火灾，规定



 

 

必须采取防火措施和设置专人监护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灾害事故发生。 

脚手架作业层上可燃物较多，在主体施工时，作业层上常存放有模板、枋木

等易燃材料；在装饰和涂装施工时，作业层上经常存放易燃装饰材料、油漆桶等。

如果在动火作业时，不采取防火措施，极易引起火灾。要求采取防火措施，是要

求设置接火斗、灭火器、将易燃物分离等措施，并设专人监护。以免发生火灾。 

11.2.8  在脚手架使用的期间，经常遇有需在脚手架搭设场地及附近开挖管沟、

窨井等情况。如果在脚手架基础下及附近挖掘作业，会影响脚手架整体稳定，应

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11.2.9  搭设和拆除脚手架作业的操作过程中，由于部分杆件、构配件是处于待

紧固（或已拆除待运走）的不稳定状态，极易落物伤人，因此，搭设拆除脚手架

作业时，需设置警戒线、警戒标志，并派专人监护，禁止非作业人员入内。 

11.2.11  在脚手架的使用过程中，经常遇有意外的情况，如部分架体或个别构件

发生严重变形或架体出现某种异常情况。当架体出现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重大安

全隐患时，其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而产生的，因此，遇

有此种情况时，应果断停止架上作业，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置。千万不可采取

边加固、边施工的作法，形成架体上部和架体下部都有作业人员的情况，这是极

其危险的。对于支撑脚手架，在施加荷载的过程中，架体杆件处于受力变形的不

稳定状态，此时架体下部有人是极不安全的。 

 



 

 

附录 A  脚手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A.1  构配件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A.1.1、A.1.2  规定试验设备、工具精度和加荷速度，是为了保证试验的准确性。

构件试验时加荷速度不宜过快，最理想的状态是控制在 300N/s～400N/s之间。 

A.1.3  构配件试验应选择适宜的检测设备，有些试件夹持在检测设备上需要借

助特定的试验工装。有的试验，在记录构件承载力值的同时还需要记录变形位移

值。 

A.1.4  单个试件检测结果与该组试件平均值的偏差在±10%以内是按下式计算

的： 

%100
p

up ×
−

R
RR

≤±10%                （16） 

式中  pR ——该组试件检测结果平均值； 

uR ——单个试件检测结果。 

pR 、 uR 的单位应根据检测内容确定。 

A.1.5  木、竹质类构件因是采用天然材料，构件的均质性较差，因此，本标准

规定每组试验试件的数量不少于 10 个单体试件。偏差的计算方法与第 A.1.4 条

相同。 

A.1.6、A.1.7  对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进行力学性能试验，通过试验来检测节点

的力学性能，是脚手架技术研究的重点内容。在进行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力学性

能试验时，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杆件节点连接件试验时，施加荷载的性质（荷载种类、方向、作用点、大

小）应与节点工作状态时承受荷载的性质相同； 

2 试验前，应准备必要的工装，将测试件安装在检测设备上。转动刚度检测

采用水平杆加砝码的方法主要是对节点连接件施加扭矩值，也可采用其他方法加

载； 

3 检测时注意观察节点连接件在设计荷载作用下是否有明显塑性变形，本标

准要求节点连接件在设计荷载作用下应无明显塑性变形； 

4 试验应测得节点连接件的极限承载力值，并根据极限承载力值计算节点连

接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A.1.9  本条是工具式连墙件试验方法。在测试时，连墙杆应调节到最大长度。

做抗压试验时，施加荷载的方向应通过连墙杆轴心线。 

A.1.10、A.1.11  可调底座和可调托座试验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1 可调底座和可调托座插入试验短钢管内的长度应大于等于 150mm，可调

螺杆伸出长度为 300mm。短钢管取 300mm。 

2 试件及试验工装应调整至同一轴线，并与施加荷载的作用线重合。 

A.2  架体结构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A.2.1  脚手架结构试验采用立杆中心传力的方式施加荷载，更能准确判定架体

的承载力。脚手架结构试验加载装置应优先选用专用加载设备、专用加载装置。

当采用同步液压千斤顶加荷时，一般在试验场地设地锚，架顶设分配梁，用钢索

将地锚与分配梁相连接。此时，分配梁对试验架体有一个嵌固作用，可在立杆顶

端与分配梁之间设工装、滑动支座，以减小分配梁对试验架体的约束。 

A.2.2  脚手架结构试验架体的搭设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架体的结构、构造应根据脚手架相关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搭设，立杆间距、

步距、连墙件、剪刀撑设置等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 单元结构试验架体的搭设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第 A.2.6条～A.2.8条的规

定。 

3 杆件、构配件的安装、紧固应符合脚手架相关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4 应方便试验过程中的观察、测量。 

A.2.3  脚手架结构试验中主要注意下列事项： 

1 数据采集、传递、存储系统安装。在试验前，根据数字模拟计算分析、经

验判断找出受力最大的杆件和变形最大部位的杆件，将数据采集装置安装到上述

部位杆件上和需要测试部位的杆件上。 

2 分级加荷时，注意观察每级荷载对应的架体变形，与变形相对应的应力值，

并认真记录。对变形应进行测量。 

3 按有效数据确认规则确认有效数据，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确定架体

结构的极限承载力。 

A.2.4  脚手架结构试验时，采用逐级加荷的方式施加荷载，分 10级依次施加。

最后两级时减半加荷，是将最后两级荷载分为四次施加，以便于更精确地测定架

体的极限承载力，并充分观察架体的变形和在荷载作用下的最终反映。本标准所



 

 

确定的加荷速度，与加拿大、美国国家标准的规定相当。 

A.2.5  本条规定了落地作业脚手架、支撑脚手架结构试验的方法，应注意如下

事项： 

1 本标准所规定的脚手架结构试验的理念是以单元结构试验为主，以足尺结

构试验为附，用少量的足尺结构试验结果验证、修正单元结构试验的结果，待取

得一定经验后，过渡到单一的单元结构试验。 

2 A类单元结构试验，是要得出 A类单元结构架体的极限承载力值和架体抗

力标准值。其中标准值将作为 B类、C类单元结构试验的加载依据。 

3 B 类单元结构试验结果与至少一个足尺作业脚手架结构试验结果对比分

析、判定作业脚手架极限承载力。 

4 C 类单元结构试验结果与至少一个足尺支撑脚手架结构试验结果对比分

析、判定支撑脚手架极限承载力。 

5 某个单体试验数据与该组试验数据平均值的偏差不超过±10%的计算方

法同第 A.1.4条。 

6 当某个单体试验数据与该组试验数据平均值的偏差超过±10%时，可先增

加一个单元结构试验，之后，以四个单元结构试验结果的平均值按式（16）计算

偏差值，如果有 3个单元结构试验结果的偏差值在平均值的±10%以内时，则取

该 3个单元结构试验结果为有效数据；如果按式（16）计算只有 2个单元结构试

验结果的偏差值在平均值的±10%以内时，则再增加一个单元结构试验，并重复

按上述方法计算偏差，判定有效数据。 

A.2.6  A类单元结构试验：是采用 4根待试验脚手架立杆，按本标准（图 A.2.6）

搭设 3 步高待试验架体，并按规定的加荷方法施加荷载所进行的脚手架结构试

验。 

A类单元结构试验架体是采用 4根立杆所搭成的平面为长正方形的塔架，3

步高度，纵横向均为单跨距。立杆横距为 1.5m，立杆纵距为 2m。步距根据待测

试的架体步距确定，为计算分析不同步距下的立杆计算长度系数，需对试验架体

采用不同的步距。斜撑杆是在试验架体的外侧周边沿 4根立杆间从底到顶按步距

满布设置。立杆底部可调底座调节螺杆伸出长度为 300mm。 

试验架体单立杆稳定承载力设计值、标准值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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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R ——试验架体承载力极限值； 

    β——综合安全系数； 

dR ——单立杆稳定承载力设计值； 

kN ——单立杆稳定承载力标准值； 

mγ ——材料抗力分项系数； 
′

mγ ——材料强度附加系数。 

A.2.7  B类单元结构试验：是采用 6根待试验脚手架立杆，按本标准（图 A.2.7）

搭设 3 步高待试验架体，并按规定的加荷方法施加荷载所进行的脚手架结构试

验。 

B类单元结构试验架体是采用 6根立杆搭成的平面为长方形的塔架，3步高

度，纵向 3排立杆，横向 2排立杆，纵向 2跨距，横向单跨距。立杆横距为 1.5m，

立杆纵距为 2m。步距根据待测试的架体步距确定。斜撑杆是在试验架体的一个

角上沿纵向、横向单跨距从底至顶按步布置。立杆底部可调螺杆伸出长度为

300mm。 

在试验时，是 6 根立杆均匀加载至 A 类单元结构试验得出的单立杆承载力

标准值后，再对中间两根立杆继续加载，直到破坏，其他立杆不再加载。 

A.2.8  C类单元结构试验：是采用 9根待试验脚手架立杆，按本标准（图 A.2.8）

搭设 3步高试验架体，并按规定的加荷方法施加荷载所进行的脚手架结构试验。 

C类单元结构试验架体是 9根立杆搭成的平面为长方形的塔架，3步高度，

纵向和横向各 3排立杆。立杆纵距为 2m，横距为 1.5m。步距根据待测试的架体

步距确定。斜撑杆是在试验架体的一个角上沿纵向和横向单跨距从底至顶按步布

置。立杆底部可调螺杆伸出长度为 300mm。 

在试验时，是 9 根立杆均匀加载至 A 类单元结构试验得出的单立杆承载力

标准值后，再对中间立杆继续加载，直至破坏，其他立杆不再加载。 

A.2.9、A.2.10  作业脚手架的足尺结构试验架体高度、纵向长度主要是依据连墙

件的布置能够使试验架体行成稳定结构单元来考虑的，同时也考虑可对连墙件为



 

 

3步 3跨、2步 3跨架体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其试验结果与施工现场实际情况

也最接近。试验单元架体连墙件的设置与施工现场的常规设置相同，剪刀撑、扫

地杆、水平杆等按常规构造设置。施工过程中对作业脚手架的试验，因试验的目

的是检验作业脚手架的设计承载力和在设计承载力作用下的变形，因此可对试验

架体简化处理。 

A.2.11  支撑脚手架足尺结构试验架体是选取实际支撑脚手架的典型结构单元

架体进行试验。试验架体纵向、横向立杆宜为偶数是考虑分配梁设置的方便。应

注意架体高宽比对架体承载力的影响，宜选择不同的高宽比进行对比试验。试验

架体结构和构造应与实际架体相同。 

A.2.12、A.2.13  脚手架结构试验，是取架体破坏前一级的试验荷载作为脚手架

的极限承载力。试验的过程中，在施加每级荷载后的持荷时间内，应观察并记录

架体的变形，最后一级荷载使架体发生破坏后，应对架体破坏形态和特征进行定

性和定量描述。 

A.2.15  脚手架试验具有一定危险性，在试验加荷过程中，设警戒线并设专人监

护是为了防止闲杂人员入内发生危险。 


